
大 埔 区 议 会  
环 境 、 房 屋 及 工 程 委 员 会  

  2 0 1 7 年 第 五 次 会 议 记 录    
(修 订 版 )  

 
日  期 ： 2 0 1 7 年 9 月 1 3 日 (星 期 三 )  
时  间 ： 下 午 2 时 3 0 分 至 下 午 9 时 正  
地  点 ： 大 埔 区 议 会 会 议 室  

 
 
出 席 者  出 席 时 间  离 席 时 间  

主 席    
陈 笑 权 议 员 , M H , J P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
副 主 席  
李 华 光 议 员  

 

 
 

会 议 开 始  

 

 
 

会 议 完 毕  

 
委 员    
区 镇 桦 议 员  
陈 灶 良 议 员 , M H  
周 炫 玮 议 员  
关 永 业 议 员  
刘 志 成 博 士  
刘 勇 威 议 员  
李 国 英 议 员 , B B S , M H , J P  
罗 晓 枫 议 员  
谭 荣 勋 议 员 , M H  
邓 铭 泰 议 员  
胡 健 民 议 员  
黄 碧 娇 议 员 , B B S , M H , J P  
任 启 邦 议 员  
任 万 全 议 员  
余 智 荣 议 员  

会 议 开 始  
会 议 开 始  
会 议 开 始  
会 议 开 始  
会 议 开 始  
会 议 开 始  
会 议 开 始  
会 议 开 始  
会 议 开 始  
会 议 开 始  
会 议 开 始  
会 议 开 始  
会 议 开 始  
会 议 开 始  
会 议 开 始  

会 议 完 毕  
会 议 完 毕  
会 议 完 毕  
会 议 完 毕  

下 午 7 时 2 9 分  
会 议 完 毕  

下 午 6 时 5 0 分  
会 议 完 毕  
会 议 完 毕  
会 议 完 毕  
会 议 完 毕  
会 议 完 毕  
会 议 完 毕  
会 议 完 毕  

下 午 6 时 4 5 分  

   
增 选 委 员  
陈 梓 华 委 员  
郭 永 健 委 员  

 
下 午 6 时 5 4 分  
下 午 6 时 1 8 分  

 
会 议 完 毕  

下 午 7 时 5 6 分  
李 锦 松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李 少 文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邱 荣 光 博 士 , J P  会 议 开 始  下 午 3 时 4 5 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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秘 书    
梁 仲 华 先 生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 1／    
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  
 
 
列 席 者  

 
李 佳 盈 女 士 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助 理 专 员 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陈 卓 玲 女 士  高 级 城 市 规 划 师 (大 埔 )／ 新 界 区 规 划 部 ／ 规 划 署  
容 伯 炀 先 生  城 市 规 划 师 (大 埔 ) 1／ 新 界 区 规 划 部 ／ 规 划 署  
黄 展 和 先 生  高 级 环 境 保 护 主 任 (区 域 北 ) 1／ 环 保 法 规 管 理 科 ／ 环 境 保 护 署  
赵 谢 淑 燕 女 士  高 级 房 屋 事 务 经 理 (大 埔 、 北 区 及 沙 田 二 )／ 屋 邨 管 理 处 ／ 房 屋 署  
梁 龙 玑 先 生  消 防 区 长 (新 界 东 )／ 消 防 处  
陈 少 翰 先 生  大 埔 消 防 局 局 长 ／ 消 防 处  
黄 锦 纶 先 生  署 理 高 级 工 程 师 ／ 大 埔 ／ 操 作 维 修 科 ／ 渠 务 署  
梁 志 礼 先 生  工 程 师 ／ 防 洪 4／ 操 作 维 修 科 ／ 渠 务 署  
张 浩 贤 先 生  工 程 师 ／ 大 埔 4／ 操 作 维 修 科 ／ 渠 务 署  
许 家 杰 先 生  区 域 工 程 师 (大 埔 )／ 路 政 署  
颜 颖 康 先 生  工 程 师 ／ 4 9 (新 界 东 )／ 新 界 东 拓 展 处 ／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 
王 建 生 先 生  工 程 师 ／ 顾 问 工 程 管 理 1 2／ 水 务 署  
戴 宏 基 先 生  工 程 师 ／ 顾 问 工 程 管 理 1 4／ 水 务 署  
陆 佩 文 女 士  大 埔 区 高 级 卫 生 督 察 (洁 净 ／ 防 治 虫 鼠 )／ 食 物 环 境 卫 生 署  
刘 素 梅 女 士  署 理 行 政 助 理 ／ 地 政 ／ 大 埔 地 政 处 ／ 地 政 总 署  
邹 健 强 先 生  署 理 高 级 地 政 主 任 (管 制 )／ 大 埔 地 政 处 ／ 地 政 总 署  
黄 耀 明 先 生  大 埔 区 副 康 乐 事 务 经 理 2／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 
苏 伟 恩 女 士  湿 地 及 动 物 护 理 主 任 (鸟 类 )／ 渔 农 自 然 护 理 署  
王 俊 钧 先 生  高 级 督 察 ／ 特 遣 小 队 (大 埔 分 区 )／ 香 港 警 务 处  
冯 子 劲 先 生  驻 地 盘 工 程 师 ／ 博 威 工 程 顾 问 有 限 公 司  
李 裕 修 先 生  高 级 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梁 淑 美 女 士  高 级 行 政 主 任 (地 区 管 理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陈 乐 谦 先 生  行 政 主 任 (发 展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李 晓 雯 女 士  行 政 主 任 (地 区 主 导 行 动 计 划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 
 
请 假 者  

 
李 耀 斌 议 员 , B B S , M H , J P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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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 会 词  

 
 主 席 欢 迎 各 位 委 员 及 部 门 代 表 出 席 会 议 。  

 
2 .  主 席 宣 布 以 下 事 项 ：  

 
( i )  李 耀 斌 议 员 因 事 未 能 出 席 会 议 ， 他 已 于 会 前 向 秘 书 处 提 交 缺 席 通

知 。 根 据 《 大 埔 区 议 会 常 规 》 第 5 1 ( 1 )条 ， 委 员 会 只 会 同 意 委 员 因

身 体 不 适 (包 括 因 怀 孕 而 引 起 的 身 体 不 适 )、 担 任 陪 审 员 、 代 表 区 议

会 出 席 会 议 ／ 活 动 、出 席 立 法 会 会 议 、出 席 行 政 会 议 、分 娩 或 侍 产

而 提 出 的 缺 席 申 请 。 按 照 上 述 规 定 ， 他 的 申 请 不 获 批 准 。  

( i i )  规 划 署 刘 志 庭 先 生 已 调 职 ， 由 陈 卓 玲 女 士 接 替 及 出 席 往 后 的 会 议 。  

( i i i )  食 物 环 境 卫 生 署 陈 耀 华 先 生 因 事 未 能 出 席 会 议 ，由 陆 佩 文 女 士 代 表

出 席 。  

( i v )  警 务 处 谭 润 聪 先 生 因 事 未 能 出 席 会 议 ， 由 王 俊 钧 先 生 代 表 出 席 。  

 
 

I .  通 过 环 境 、 房 屋 及 工 程 委 员 会 2 0 1 7 年 7 月 1 2 日 第 四 次 会 议 记 录  
 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EH W 5 4 / 2 0 1 7 号 )  

 
3 .  主 席 表 示 ，秘 书 处 在 会 议 前 没 有 收 到 修 订 建 议 ，席 上 亦 没 有 委 员 提 出 修 订

建 议 ， 上 次 会 议 记 录 获 通 过 作 实 。  

 
 

I I .  《 大 埔 分 区 计 划 大 纲 草 图 编 号 S / T P / 2 7》 的 修 订 项 目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EH W 5 5 / 2 0 1 7 号 及 E H W 6 8 / 2 0 1 7 号 )  

 
4 .  主 席 欢 迎 规 划 署 城 市 规 划 师 (大 埔 ) 1 容 伯 炀 先 生 就 是 项 议 程 出 席 会 议 。  

 
5 .  主 席 表 示 ，罗 晓 枫 议 员 早 前 向 大 埔 区 议 会 提 交 文 件 ，反 对 署 方 仓 卒 把 新 峰

花 园 一 期 旁 的 绿 化 地 带 改 划 为 私 营 住 宅 用 途 ， 详 情 载 于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

E H W 6 8 / 2 0 1 7 号 。 他 请 规 划 署 在 介 绍 文 件 时 一 并 响 应 罗 议 员 的 意 见 。  

 
6 .  陈 卓 玲 女 士 介 绍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E H W 5 5 / 2 0 1 7 号 。有 关《 大 埔 分 区 计 划 大

纲 草 图 编 号 S / T P / 2 7》 的 修 订 项 目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A 项  – 把 大 埔 第 3 9 区 博 研 路 近 蕉 坑 的 一 块 土 地 由 「 政 府 、 机 构

或 小 区 」 地 带 改 划 为 「 住 宅 (乙 类 ) 9」 地 带 ， 以 及 订 明 该 「 住 宅 (乙
类 ) 9」 地 带 的 总 楼 面 面 积 及 建 筑 物 高 度 限 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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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 B 项  – 把 位 于 第 3 9 区 优 景 里 近 蕉 坑 的 一 块 土 地 由 「 住 宅 (丙
类 )」 地 带 改 划 为 「 住 宅 (丙 类 ) 1 0」 地 带 ， 以 及 订 明 该 「 住 宅 (丙
类 ) 1 0」 地 带 的 地 积 比 率 及 建 筑 物 高 度 限 制  

( i i i )  C 项  – 把 位 于 大 埔 安 邦 路 的 一 块 「 政 府 、 机 构 或 小 区 」 用 地 的

建 筑 物 高 度 限 制 ， 由 三 层 放 宽 至 八 层  

( i v )  D 项  – 把 位 于 马 窝 路 的 一 块 土 地 由「 绿 化 地 带 」改 划 为「 住 宅

(乙 类 ) 1 0」 地 带 ， 以 及 订 明 该 「 住 宅 (乙 类 ) 1 0」 地 带 的 总 楼 面 面

积 及 建 筑 物 高 度 限 制  

 
她 表 示 ，《 大 埔 分 区 计 划 大 纲 草 图 编 号 S / T P / 2 7》已 于 2 0 1 7 年 8 月 4 日 根 据《 城

市 规 划 条 例 》 第 5 条 展 示 ， 供 公 众 查 阅 。 任 何 人 士 可 就 上 述 大 纲 草 图 的 修 订 项

目 ， 以 书 面 或 透 过 城 市 规 划 委 员 会 (“ 城 规 会 ” )网 站 向 城 规 会 秘 书 提 交 申 述 ，

而 提 交 申 述 的 截 止 日 期 为 2 0 1 7 年 1 0 月 4 日 。  

 
7 .  罗 晓 枫 议 员 表 示 ， 规 划 署 曾 就 《 大 埔 分 区 计 划 大 纲 草 图 编 号 S / T P / 2 7》 的

修 订 项 目 咨 询 地 区 意 见 ， 询 问 城 规 会 有 没 有 采 纳 该 些 意 见 及 修 改 上 述 大 纲 草

图 ？  

 
8 .  李 少 文 委 员 表 示 环 境 、房 屋 及 工 程 委 员 会 (“ 环 房 会 ” )、大 埔 乡 事 委 员 会 、

相 关 村 民 及 地 区 持 份 者 都 曾 就 《 大 埔 分 区 计 划 大 纲 草 图 编 号 S / T P / 2 7》 的 修 订

项 目 提 出 反 对 意 见 ， 询 问 城 规 会 有 否 接 纳 这 些 反 对 意 见 并 修 订 大 纲 草 图 。 如 果

没 有 任 何 修 订 ， 他 仍 会 反 对 该 草 图 。  

 
9 .  任 启 邦 议 员 引 述 文 件 内 容 ，指 规 划 署 已 将 当 区 区 议 员 及 市 民 建 议 在 安 邦 路

用 地 增 设 停 车 场 、 图 书 馆 、 自 修 室 、 小 区 会 堂 、 康 文 及 社 福 设 施 的 意 见 ， 转 交

予 食 物 及 卫 生 局 (“ 食 卫 局 ” )和 相 关 政 府 部 门 考 虑 。 他 担 心 有 政 府 部 门 因 为 不

清 楚 安 邦 路 ( C 项 )的 用 地 情 况 ， 而 错 失 在 该 处 增 设 服 务 的 机 会 。 因 此 ， 他 询 问

规 划 署 邀 请 其 他 政 府 部 门 在 安 邦 路 用 地 增 设 服 务 的 程 序 为 何 。  

 
1 0 .  邱 荣 光 博 士 指 ，第 39 区 优 景 里 近 蕉 坑 的 土 地 ( B 项 )靠 近 山 边 ，由 于 后 面 的

建 筑 物 处 于 较 高 位 置 ， 因 此 将 该 土 地 的 建 筑 物 高 度 限 制 在 主 水 平 基 准 上 6 5 米 ，

并 不 会 阻 挡 后 面 的 建 筑 物 。另 一 方 面 ，第 3 9 区 博 研 路 近 蕉 坑 的 土 地 ( A 项 )的 后

面 是 乡 村 ， 而 乡 村 的 建 筑 物 只 有 三 层 高 ， 假 如 在 这 幅 土 地 上 兴 建 约 高 二 十 层 的

房 屋 ， 便 会 影 响 到 乡 村 的 景 观 及 通 风 ， 加 上 该 区 的 交 通 配 套 不 足 ， 因 此 他 希 望

署 方 在 规 划 时 ， 多 考 虑 附 近 居 民 的 情 况 。 此 外 ， 他 支 持 放 宽 安 邦 路 用 地 ( C 项 )
的 建 筑 物 高 度 至 八 层 ， 亦 乐 见 政 府 在 该 处 增 设 学 生 健 康 服 务 中 心 。 他 请 署 方 在

规 划 C 项 用 地 时 多 听 取 居 民 的 意 见 ， 以 完 善 规 划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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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 .  刘 勇 威 议 员 表 示 ，鉴 于 早 前 在 大 埔 发 生 了 修 树 引 致 鹭 鸟 死 亡 事 件 ，他 询 问

规 划 署 会 否 扩 大 《 大 埔 分 区 计 划 大 纲 草 图 编 号 S / T P / 2 7》 内 的 两 幅 「 具 特 殊 科

学 价 值 地 点 」 的 面 积 ， 以 改 善 鹭 鸟 的 生 活 环 境 。  

 
1 2 .  黄 碧 娇 议 员 对 于 规 划 署 听 取 大 埔 区 议 会 的 意 见 ，搁 置 将 位 于 前 船 湾 堆 填 区

西 南 角 的 一 块 土 地 改 划 为 「 灵 灰 安 置 所 及 纪 念 花 园 」 用 途 表 示 支 持 。 此 外 ， 新

峰 花 园 的 代 表 曾 就 D 项 修 订 项 目 提 出 反 对 ，她 认 为 城 规 会 通 过 这 个 修 订 项 目 会

引 起 地 区 的 强 烈 不 满 ， 最 终 官 迫 民 反 ， 情 况 并 不 理 想 。 就 以 上 情 况 ， 她 询 问 署

方 会 如 何 处 理 及 是 否 仍 然 会 强 行 通 过 有 关 修 订 。她 希 望 了 解 署 方 就 B 项 及 D 项

的 处 理 方 法 。另 外 ，她 希 望 深 入 了 解 有 关 C 项 各 个 小 区 设 施 的 具 体 资 料 ，例 如

停 车 场 共 有 多 少 层 、 图 书 馆 及 自 修 室 的 安 排 等 。  

 
1 3 .  邱 荣 光 博 士 表 示 ，运 头 角 里「 具 特 殊 科 学 价 值 地 点 」的 位 置 在 多 年 前 拟 订 ，

因 应 鹭 鸟 已 迁 移 到 其 他 地 方 栖 息 ， 他 向 渔 农 自 然 护 理 署 (“ 渔 护 署 ” )建 议 更 正

运 头 角 里 「 具 特 殊 科 学 价 值 地 点 」 的 位 置 ， 以 保 护 该 处 的 鹭 鸟 林 。 他 指 早 前 已

去 信 大 埔 区 议 会 及 渔 护 署 表 达 意 见 ， 希 望 渔 护 署 可 尽 快 作 出 修 正 。  

 
1 4 .  陈 卓 玲 女 士 的 回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因 应 委 员 会 的 反 对 意 见 ，《 大 埔 分 区 计 划 大 纲 草 图 编 号 S / T P / 2 7》的

修 订 项 目 中 ， 并 没 有 包 括 与 灵 灰 安 置 所 相 关 的 项 目 。  

( i i )  安 邦 路 的 用 地 原 先 预 留 作 小 区 医 疗 服 务 用 途 。规 划 署 知 悉 委 员 及 市

民 期 望 在 安 邦 路 用 地 增 加 其 他 小 区 设 施 ，并 已 将 有 关 意 见 转 达 相 关

政 府 部 门 跟 进 。  

( i i i )  规 划 署 已 如 实 向 城 规 会 反 映 各 委 员 对 住 宅 用 地 相 关 的 修 订 项 目 所

提 出 的 意 见 (如 对 交 通 、配 套 设 施 、景 观 及 自 然 生 态 等 方 面 的 影 响 )，
亦 已 就 这 些 意 见 咨 询 其 他 相 关 部 门 的 意 见 。政 府 部 门 并 没 有 对 该 等

改 划 项 目 提 出 反 对 或 负 面 意 见 。  

( i v )  将《 大 埔 分 区 计 划 大 纲 草 图 编 号 S / T P / 2 7》刊 宪 属 公 众 咨 询 的 程 序 。

任 何 人 士 均 可 在 指 定 时 间 内 向 城 规 会 作 出 书 面 申 述 ，城 规 会 及 后 会

邀 请 提 交 申 述 的 人 士 亲 身 表 达 意 见 。  

 
1 5 .  主 席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A 及 B 项 项 目 预 计 可 提 供 1  1 5 0 及 7 9 5 个 单 位 ， 连 同 天 赋 海 湾 、 逸

珑 湾 及 邻 近 发 展 项 目 、 香 港 中 文 大 学 、 鹿 茵 山 庄 、大 埔 尾 、 樟 树 滩

及 科 学 园 等 人 口 ，该 区 将 有 超 过 五 万 人 。由 于 现 时 白 石 角 一 带 的 交

通 出 现 饱 和 ，与 其 各 个 屋 苑 各 自 向 政 府 申 请 接 驳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，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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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 为 效 法 沙 田 新 城 市 广 场 的 模 式 ， 加 建 一 个 铁 路 站 连 接 各 个 屋 苑 、

香 港 中 文 大 学 及 科 学 园 等 地 方 会 更 具 效 益 。为 此 ，他 表 示 已 去 信 发

展 局 及 规 划 署 要 求 在 该 区 增 设 铁 路 站 ，希 望 政 府 慎 重 考 虑 ，并 到 地

区 咨 询 持 份 者 、 相 关 业 主 立 案 法 团 、 两 村 村 代 表 及 居 民 的 意 见 。  

( i i )  就 C 项 项 目 ，他 希 望 署 方 听 取 地 区 及 委 员 的 意 见 ，处 理 好 日 后 各 个

小 区 设 施 服 务 的 安 排 。  

( i i i )  就 D 项 项 目 ，环 房 会 、大 埔 乡 事 委 员 会 、当 区 区 议 员 及 居 民 早 前 已

经 提 出 反 对 。就 罗 晓 枫 议 员 提 出 有 关 马 窝 路 的 交 通 及 小 区 配 套 等 问

题 ， 署 方 亦 未 有 逐 一 响 应 。他 请 署 方 再 次 咨 询 相 关 居 民 、业 主 立 案

法 团 、当 区 区 议 员 及 持 份 者 的 意 见 ，并 将 意 见 转 交 城 规 会 作 进 一 步

考 虑 。  

( i v )  就 鹭 鸟 林 方 面 ， 他 希 望 政 府 可 先 在 运 头 角 里 铺 设 道 路 及 加 建 上 盖 ，

以 减 低 对 鹭 鸟 的 滋 扰 。  

 
1 6 .  李 少 文 委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作 为 大 埔 尾 村 的 原 居 民 代 表 ，他 支 持 主 席 的 建 议 ，希 望 政 府 在 白 石

角 加 设 铁 路 站 。  

( i i )  现 时 A 项 用 地 及 附 近 一 带 的 交 通 配 套 不 足 ，再 增 加 住 宅 项 目 会 引 致

挤 塞 及 车 辆 随 处 乱 泊 ，加 上 屏 风 楼 问 题 ，他 认 为 目 前 的 规 划 建 议 并

不 利 民 ， 亦 欠 缺 长 远 的 发 展 。  

( i i i )  尽 管 持 份 者 及 居 民 多 次 反 对 A 项 ，城 规 会 仍 没 有 就 这 份 大 纲 草 图 作

出 任 何 修 改 。 他 表 示 失 望 并 再 次 就 A 项 提 出 反 对 。  

( i v )  规 划 署 应 在 大 埔 第 3 9 区 作 整 体 性 的 大 型 发 展 规 划 ， 而 不 应 零 散 地

运 用 部 分 空 置 土 地 建 屋 ， 避 免 配 套 设 施 互 不 协 调 。  

( v )  当 年 政 府 以 低 价 向 村 民 收 购 土 地 的 目 的 是 兴 建 学 校 及 公 共 设 施 ，如

今 却 以 高 价 转 售 土 地 作 房 屋 发 展 ，当 中 的 土 地 价 格 差 异 甚 大 ，对 村

民 并 不 公 平 。  

 
1 7 .  罗 晓 枫 委 员 的 意 见 及 提 问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他 认 为 咨 询 的 关 键 在 于 规 划 署 收 集 各 方 面 的 意 见 后 ，能 在 大 纲 草 图

作 出 适 当 修 订 。然 而 ，署 方 在 收 集 意 见 后 ，完 全 没 有 作 出 任 何 修 订 。

他 询 问 署 方 咨 询 的 目 的 何 在 。  

( i i )  居 民 并 不 是 盲 目 地 反 对 项 目 ， 他 们 只 是 要 求 规 划 署 解 释 规 划 的 内

容 ， 以 释 除 他 们 的 疑 虑 。他 举 例 指 ，居 民 曾 询 问 政 府 会 如 何 改 善 该

区 的 交 通 问 题 ，惟 相 关 部 门 未 有 作 出 响 应 ，亦 没 有 提 出 具 体 的 解 决

方 法 ，甚 至 不 清 楚 马 窝 路 现 时 是 双 线 或 三 线 行 车 ，质 疑 政 府 是 否 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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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 居 民 解 决 问 题 。  

( i i i )  要 求 署 方 就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E H W 6 8 / 2 0 1 7 号 的 内 容 逐 一 回 复 ， 之 后

才 交 到 城 规 会 作 公 众 咨 询 ， 以 改 善 规 划 。  

 
1 8 .  区 镇 桦 议 员 期 望 规 划 署 日 后 能 在 C 项 的 规 划 阶 段 ， 听 取 委 员 及 居 民 的 意

见 ， 否 则 在 完 成 规 划 后 才 按 居 民 的 意 见 修 改 设 计 ， 便 会 费 时 失 事 。 此 外 ， 运 输

及 房 屋 局 (“ 运 房 局 ” )在 2 0 1 7 年 9 月 6 日 就 《 跨 越 2 0 3 0 年 的 铁 路 及 主 要 干 道

策 略 性 研 究 》 事 宜 向 立 法 会 致 覆 函 ， 当 中 提 及 该 局 目 前 没 有 研 究 及 考 虑 在 康 乐

园 及 白 石 角 等 地 方 设 铁 路 站 ，亦 没 有 研 究 及 考 虑 新 增 干 道 连 接 新 界 东 北 及 九 龙 ，

以 解 决 东 北 发 展 所 带 来 的 人 口 及 车 辆 数 目 增 长 ， 可 见 相 关 政 府 部 门 根 本 不 尊 重

地 区 的 意 见 ， 亦 没 有 跟 进 委 员 会 的 要 求 。 他 请 主 席 考 虑 该 如 何 进 一 步 向 政 府 表

达 意 见 。  

 
1 9 .  邱 荣 光 博 士 补 充 ，虽 然《 大 埔 分 区 计 划 大 纲 草 图 编 号 S / T P / 2 7》已 经 刊 宪 ，

但 程 序 上 仍 须 交 由 行 政 长 官 会 同 行 政 会 议 批 准 。 正 如 李 少 文 委 员 所 指 ， 大 埔 第

3 9 区 的 人 口 不 断 增 长 ，如 政 府 作 出 区 域 性 的 整 体 规 划 ，相 信 能 有 助 改 善 区 内 环

境 。 他 希 望 委 员 会 向 城 规 会 表 达 意 见 ， 让 行 政 长 官 会 同 行 政 会 议 再 作 考 虑 。  

 
2 0 .  陈 卓 玲 女 士 补 充 ，罗 晓 枫 议 员 及 立 法 会 梁 美 芬 议 员 已 邀 请 规 划 署 的 管 理 层

会 面 ，署 方 现 正 安 排 相 关 事 宜 。她 重 申 ，如 委 员 会 对 上 述 大 纲 草 图 有 任 何 意 见 ，

可 以 书 面 方 式 向 城 规 会 秘 书 提 交 申 述 ， 并 呈 交 城 规 会 作 考 虑 。  

 
2 1 .  容 伯 炀 先 生 的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城 规 会 以 往 曾 因 应 申 述 的 意 见 修 改 大 纲 草 图 的 内 容 ，因 此 委 员 会 若

提 交 申 述 意 见 是 会 被 考 虑 的 。  

( i i )  规 划 署 会 将 委 员 的 意 见 转 达 相 关 部 门 ， 以 征 询 它 们 的 意 见 。  

( i i i )  就 A 项 项 目 ，该 土 地 原 本 为「 政 府 、机 构 或 小 区 」用 地 ，其 估 算 的

楼 面 面 积 与 改 划 成「 住 宅 (乙 类 ) 9」后 相 若 ，建 筑 物 高 度 限 制 只 由 主

水 平 基 准 上 4 7 米 增 加 至 5 0 米 。在 进 行 交 通 、景 观 及 空 气 流 通 的 评

估 后 ， 署 方 认 为 大 致 没 有 负 面 影 响 。  

( i v )  有 关 在 白 石 角 兴 建 铁 路 站 的 建 议 ，规 划 署 已 征 询 路 政 署 的 意 见 。根

据 相 关 的 交 通 评 估 ，运 输 署 会 在 新 发 展 人 口 入 伙 前 审 视 公 共 交 通 设

施 的 提 供 ， 确 保 能 满 足 需 求 。 目 前 ， A 项 项 目 的 西 北 方 有 一 幅 5 0
米 的 预 留 土 地 ，较 兴 建 一 个 铁 路 站 每 边 路 轨 所 需 的 空 间 大 ，因 此 不

会 妨 碍 在 区 内 增 设 铁 路 站 的 可 行 性 。发 展 局 已 知 悉 上 述 情 况 并 不 排

除 局 方 会 考 虑 建 议 。  

( v )  就 C 项 项 目 ， 规 划 署 自 2 0 1 6 年 起 已 向 各 部 门 查 询 在 安 邦 路 用 地 增

设 小 区 设 施 的 意 向 。 目 前 ，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(“ 康 文 署 ” )及 社 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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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 利 署 表 示 会 视 乎 可 供 发 展 的 楼 面 面 积 而 考 虑 在 上 址 设 图 书 馆 及

社 福 设 施 。  

( v i )  城 规 会 秘 书 处 在 2 0 1 7 年 8 月 4 日 就 罗 议 员 的 信 件 作 出 回 复 。此 外 ，

改 划 图 则 的 相 关 文 件 (包 括 交 通 、 景 观 及 空 气 流 通 评 估 报 告 )均 可 从

城 规 会 的 网 页 下 载 。  

( v i i )  新 峰 花 园 居 民 主 要 关 注 D 项 为 该 区 所 带 来 的 交 通 问 题 ，而 运 输 署 的

交 通 影 响 评 估 显 示 ，有 关 的 规 划 并 不 会 为 该 区 的 交 通 带 来 负 面 交 通

影 响 。  

 
2 2 .  主 席 总 结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就 A 项 方 面 ，现 时 日 间 的 交 通 已 十 分 挤 塞 ，再 增 加 人 口 便 会 不 胜 负

荷 。 他 表 示 地 区 并 不 反 对 发 展 ， 但 应 以 整 个 大 埔 第 3 9 区 作 为 规 划

基 础 。 他 重 申 规 划 署 可 效 法 沙 田 新 城 市 的 规 划 模 式 发 展 大 埔 第 3 9
区 ，他 亦 已 向 发 展 局 局 长 、运 房 局 局 长 及 港 铁 公 司 提 出 加 建 铁 路 站

的 建 议 。 目 前 ， 环 房 会 尊 重 村 代 表 、天 赋 海 湾 及 逸 珑 湾 的 居 民 ， 反

对 A 项 项 目 。  

( i i )  就 B 项 方 面 ，规 划 署 已 降 低 土 地 地 积 比 率 、建 筑 物 高 度 限 制 及 单 位

数 目 。  

( i i i )  就 C 项 方 面 ，环 房 会 对 有 关 修 订 表 示 支 持 ，希 望 署 方 在 规 划 过 程 多

听 取 委 员 及 地 区 意 见 。  

( i v )  就 D 项 方 面 ，规 划 署 没 有 响 应 罗 晓 枫 议 员 就 D 项 所 提 出 的 问 题 及 关

注 ，亦 没 有 就 地 区 的 意 见 修 订 大 纲 草 图 ，认 为 有 关 的 规 划 决 定 过 于

仓 卒 。 他 希 望 规 划 署 及 城 规 会 尊 重 当 区 议 员 的 意 见 。 环 房 会 反 对 D
项 项 目 。  

( v )  感 谢 规 划 署 考 虑 大 埔 区 议 会 及 地 区 的 意 见 ，搁 置 将 位 于 前 船 湾 堆 填

区 西 南 角 的 一 块 土 地 改 划 为「 灵 灰 安 置 所 及 纪 念 花 园 」用 途 ，希 望

署 方 继 续 在 其 他 规 划 项 目 听 取 地 区 的 意 见 。  

 
2 3 .  罗 晓 枫 议 员 表 示 ，城 规 会 的 覆 函 中 并 没 有 提 及 与 空 气 流 通 评 估 及 交 通 评 估

报 告 相 关 的 资 料 ， 请 规 划 署 备 悉 。 此 外 ， 除 交 通 问 题 外 ， 居 民 亦 有 提 出 与 小 区

配 套 设 施 及 泊 车 相 关 的 问 题 ， 希 望 署 方 充 分 考 虑 。  

 
2 4 .  周 炫 玮 议 员 支 持 C 项 的 修 订 。他 表 示 ，大 埔 区 的 图 书 馆 数 目 未 符 合《 香 港

规 划 标 准 与 准 则 》 的 标 准 ， 因 此 有 需 要 在 区 内 增 设 图 书 馆 设 施 。 他 希 望 各 部 门

积 极 提 供 小 区 服 务 设 施 ， 亦 期 望 规 划 署 往 后 可 向 委 员 会 报 告 用 地 的 最 新 进 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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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5 .  主 席 建 议 由 环 房 会 去 信 城 规 会 表 达 上 述 意 见 。 委 员 会 同 意 主 席 的 建 议 。  

 
(会 后 补 注 ： 环 房 会 已 于 2 0 1 7 年 9 月 2 9 日 去 信 城 规 会 。 )  

 
 

I I I .  在 弃 置 垃 圾 黑 点 安 装 网 络 摄 录 机  

 
2 6 .  主 席 表 示 ， 食 物 环 境 卫 生 署 (“ 食 环 署 ” )于 上 次 会 议 邀 请 各 委 员 就 安 装 网

络 摄 录 机 的 地 点 提 出 建 议 。 在 收 集 委 员 的 建 议 后 ， 署 方 已 按 各 个 弃 置 垃 圾 黑 点

的 情 况 ， 排 列 出 在 大 埔 区 弃 置 垃 圾 黑 点 安 装 网 络 摄 录 机 的 先 后 次 序 。 他 指 秘 书

处 早 前 已 将 有 关 的 列 表 以 电 邮 方 式 分 发 予 各 委 员 参 阅 。  

 
2 7 .  刘 勇 威 议 员 的 意 见 及 提 问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食 环 署 目 前 按 各 个 弃 置 垃 圾 黑 点 的 投 诉 个 案 数 量 排 列 安 装 网 络 摄

影 机 的 先 后 次 序 ， 但 列 表 内 第 7 至 3 7 位 的 投 诉 个 案 同 为 「 少 于 5
宗 」， 其 排 序 的 准 则 为 何 ？  

( i i )  就 列 表 第 3 4 位 的 弃 置 垃 圾 黑 点“ 翠 和 里 永 发 楼 至 汀 角 楼 一 段 ”，他

表 示 自 己 的 投 诉 次 数 已 多 于 5 次 ，但 文 件 所 显 示 的 投 诉 个 案 则 少 于

5 次 。 他 询 问 署 方 怎 样 计 算 投 诉 个 案 的 数 字 。  

( i i i )  大 部 份 弃 置 垃 圾 黑 点 都 无 电 供 应 ，署 方 会 如 何 处 理 ？ 是 否 先 处 理 有

电 供 应 的 黑 点 ？  

 
2 8 .  邓 铭 泰 议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对 于 署 方 在 弃 置 垃 圾 黑 点 安 装 网 络 摄 录 机 表 示 欢 迎 ，但 他 对 排 列 次

序 的 方 式 有 所 保 留 。他 认 为 投 诉 次 数 与 该 处 是 否 弃 置 垃 圾 黑 点 无 直

接 关 系 ，署 方 应 以 每 个 黑 点 的 个 别 情 况 及 弃 置 垃 圾 的 严 重 程 度 ，排

列 安 装 网 络 摄 录 机 的 先 后 次 序 。  

( i i )  经 常 有 人 在 大 埔 头 村 垃 圾 站 旁 弃 置 大 量 垃 圾 及 建 筑 废 料 ，部 份 甚 至

被 弃 置 在 马 路 上 ，阻 塞 交 通 。他 指 安 装 摄 录 机 后 需 要 有 足 够 前 线 人

员 配 合 执 法 ， 否 则 安 装 摄 录 机 的 作 用 不 大 。  

( i i i )  他 估 计 由 于 部 门 人 手 不 足 及 垃 圾 分 类 的 问 题 ，以 致 部 份 弃 置 垃 圾 及

建 筑 废 料 的 投 诉 个 案 经 过 长 时 间 仍 未 获 处 理 。他 希 望 食 环 署 及 环 境

保 护 署 (“ 环 保 署 ” )采 取 联 合 行 动 ， 共 同 处 理 弃 置 垃 圾 及 建 筑 废 料

的 个 案 ， 不 要 藉 词 推 搪 。  

( i v )  请 食 环 署 尽 快 落 实 计 划 ，并 在 多 处 安 装 摄 录 机 ，配 合 适 当 人 手 进 行

检 控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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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9 .  罗 晓 枫 议 员 表 示 ，他 提 出 的 垃 圾 黑 点 都 排 在 较 后 位 置 ，然 而 其 中 一 个 黑 点

(泮 涌 村 垃 圾 站 外 )确 实 有 很 多 弃 置 家 居 及 建 筑 废 料 。 此 外 ， 大 埔 墟 街 市 的 档 贩

会 于 傍 晚 将 食 物 残 渣 弃 置 在 他 办 事 处 外 的 垃 圾 站 ， 他 询 问 这 是 否 属 于 非 法 弃 置

垃 圾 。 他 续 问 是 否 需 要 作 出 多 次 投 诉 ， 部 门 才 会 积 极 跟 进 问 题 及 将 垃 圾 黑 点 排

列 于 较 前 位 置 。  

 
3 0 .  李 国 英 议 员 表 示 ，他 曾 数 次 向 食 环 署 投 诉 有 人 于 大 埔 四 里 公 园 内 的 数 个 垃

圾 箱 大 量 弃 置 垃 圾 ， 每 天 早 上 垃 圾 堆 积 如 山 ， 因 此 对 署 方 没 有 将 四 里 公 园 列 为

弃 置 垃 圾 黑 点 表 示 失 望 。 他 补 充 ， 曾 有 市 民 表 示 大 埔 四 里 的 商 户 会 在 晚 间 将 垃

圾 弃 置 在 四 里 公 园 的 垃 圾 箱 ， 如 署 方 未 能 安 排 人 手 于 晚 间 检 控 违 例 人 士 ， 安 装

网 络 摄 录 机 是 有 效 解 决 方 法 。 他 询 问 署 方 计 算 投 诉 个 案 的 准 则 为 何 ？ 为 何 不 将

委 员 在 会 内 提 及 的 垃 圾 黑 点 加 入 列 表 ？  

 
3 1 .  李 少 文 委 员 表 示 ，大 埔 公 路 近 观 海 崇 庭 一 带 经 常 有 大 量 非 法 弃 置 的 垃 圾 及

建 筑 废 料 ， 每 次 食 环 署 进 行 清 理 后 很 快 又 故 态 复 萌 ， 他 担 心 在 马 路 上 的 垃 圾 会

对 驾 驶 者 构 成 危 险 。 此 外 ， 他 询 问 食 环 署 在 安 装 网 络 摄 录 机 后 是 否 会 严 厉 监 管

非 法 弃 置 垃 圾 的 行 为 及 作 出 检 控 。  

 
3 2 .  余 智 荣 议 员 表 示 ，食 环 署 过 往 有 协 助 运 头 塘 邨 清 理 家 居 垃 圾 ，但 近 来 已 停

止 有 关 安 排 。 他 希 望 了 解 署 方 会 否 负 责 清 理 较 大 型 的 家 居 垃 圾 。  

 
3 3 .  陆 佩 文 女 士 的 回 复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食 环 署 自 上 次 会 议 后 ， 收 到 分 别 由 委 员 及 环 保 署 转 介 的 3 6 个 及 1

个 弃 置 垃 圾 黑 点 ， 因 此 列 表 中 共 有 3 7 个 垃 圾 黑 点 。  

( i i )  食 环 署 早 前 在 其 他 地 区 推 行 的 试 验 计 划 取 得 成 功 ，因 此 署 方 考 虑 在

大 埔 区 推 出 计 划 。  

( i i i )  在 选 择 网 络 摄 录 机 安 装 地 点 时 ，食 环 署 首 先 考 虑 在 该 垃 圾 黑 点 安 装

网 络 摄 录 机 的 技 术 可 行 性 ，其 次 考 虑 垃 圾 弃 置 的 严 重 程 度 及 当 区 区

议 员 的 意 见 等 ，从 而 排 列 出 在 各 个 垃 圾 黑 点 安 装 网 络 摄 录 机 的 先 后

次 序 。  

( i v )  目 前 列 表 中 各 个 垃 圾 黑 点 的 投 诉 个 案 数 字 ，是 根 据 食 环 署 分 区 职 员

在 收 到 投 诉 后 所 纪 录 的 数 字 。  

( v )  在 得 到 委 员 会 同 意 后 ，食 环 署 总 部 会 按 列 表 所 载 的 垃 圾 黑 点 名 单 进

行 相 关 的 招 标 工 作 。  

 
3 4 .  邓 铭 泰 议 员 询 问 署 方 会 如 何 处 理 无 电 供 应 的 垃 圾 黑 点 ？ 列 表 内 的 备 注「 有

电 供 应 」 和 「 无 电 供 应 」 的 意 思 为 何 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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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5 .  任 启 邦 议 员 建 议 食 环 署 可 尝 试 列 出 数 个 优 先 安 装 网 络 摄 录 机 的 垃 圾 黑 点 ，

而 无 需 顺 序 排 列 出 所 有 垃 圾 黑 点 的 先 后 次 序 。 他 补 充 ， 顺 序 排 列 的 方 式 容 易 引

起 区 议 员 之 间 的 分 化 ， 市 民 亦 可 能 误 以 为 当 区 区 议 员 没 有 为 自 己 选 区 争 取 尽 早

安 装 网 络 摄 录 机 。 他 请 食 环 署 慎 重 考 虑 调 整 这 个 次 序 列 表 的 表 达 方 式 。 此 外 ，

他 留 意 到 绝 大 部 份 的 垃 圾 黑 点 都 无 电 供 应 ， 询 问 署 方 其 意 思 为 何 。  

 
3 6 .  刘 勇 威 议 员 提 出 以 下 问 题 及 意 见 ：  

 
( i )  在 列 表 的 3 7 个 垃 圾 黑 点 当 中 只 有 1 个 有 电 供 应 ， 询 问 署 方 是 否 不

会 考 虑 在 无 电 供 应 的 垃 圾 黑 点 安 装 网 络 摄 录 机 ？  

( i i )  他 曾 向 署 方 投 诉 区 内 数 个 垃 圾 黑 点 的 问 题 超 过 5 次 ，因 此 他 再 次 询

问 署 方 用 什 么 准 则 界 定 投 诉 个 案 是 否 成 立 ？  

( i i i )  他 同 意 任 启 邦 议 员 的 意 见 ，指 署 方 以 顺 序 方 式 列 出 各 个 垃 圾 黑 点 的

次 序 容 易 造 成 区 议 员 之 间 的 分 化 ， 希 望 署 方 作 出 调 整 。  

 
3 7 .  主 席 以 大 埔 公 路 近 观 海 崇 庭 的 位 置 作 例 子 ，指 该 处 的 弃 置 垃 圾 问 题 十 分 严

重 ， 因 此 排 在 较 高 的 位 置 。 他 相 信 署 方 所 记 录 的 投 诉 数 字 已 包 括 区 议 员 及 公 众

的 投 诉 ， 署 方 亦 已 考 虑 现 场 实 际 情 况 。 此 外 ， 他 表 示 安 装 网 络 摄 录 机 的 用 途 是

监 察 违 规 人 士 的 行 为 并 作 出 检 控 ， 因 此 这 份 文 件 并 不 会 向 公 众 传 阅 。 他 同 意 列

表 上 的 文 字 及 表 达 方 式 有 改 善 空 间 ，署 方 亦 可 优 先 在 数 个 黑 点 (特 别 是 较 隐 闭 的

位 置 )安 装 网 络 摄 录 机 。再 者 ，他 认 为 非 法 弃 置 垃 圾 的 投 诉 并 不 一 定 在 装 有 网 络

摄 录 机 的 地 方 才 获 处 理 ， 建 议 委 员 可 直 接 联 络 署 方 跟 进 。  

 
3 8 .  李 国 英 议 员 询 问 可 否 将 大 埔 四 里 公 园 列 为 垃 圾 黑 点 及 加 入 列 表 。  

 
3 9 .  陆 佩 文 女 士 的 回 复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同 意 该 列 表 在 表 达 方 式 上 有 改 善 空 间 。  

( i i )  委 员 可 向 署 方 提 出 其 他 弃 置 垃 圾 黑 点 的 建 议 。  

( i i i )  署 方 在 列 表 上 列 出 的 投 诉 个 案 数 字 ，包 括 区 议 员 及 市 民 就 非 法 弃 置

家 居 垃 圾 、大 型 垃 圾 及 建 筑 废 料 所 作 出 的 投 诉 。署 方 会 重 新 检 视 有

关 数 字 ， 以 确 保 无 误 。  

 
4 0 .  刘 志 成 博 士 认 为 非 法 弃 置 建 筑 废 料 情 况 严 重 的 黑 点 需 要 特 别 关 注 ，相 信 署

方 已 考 虑 这 因 素 并 排 列 出 各 个 垃 圾 黑 点 的 优 次 。 此 外 ， 他 请 署 方 介 绍 有 关 计 划

的 具 体 数 据 及 使 用 网 络 摄 录 机 的 方 法 ， 例 如 署 方 在 计 划 推 行 的 第 一 年 会 安 装 多

少 部 网 络 摄 录 机 及 署 方 如 何 运 用 录 像 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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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1 .  李 少 文 委 员 支 持 计 划 。他 询 问 这 个 是 恒 常 或 试 验 计 划 ，并 请 署 方 响 应 会 否

在 无 电 供 应 的 黑 点 安 装 网 络 摄 录 机 。  

 
4 2 .  罗 晓 枫 议 员 同 意 署 方 顺 序 排 列 各 个 黑 点 的 表 达 方 式 并 不 恰 当 ，变 相 鼓 励 委

员 就 各 自 提 出 的 垃 圾 黑 点 作 出 投 诉 ， 以 争 取 较 高 排 名 。 除 了 投 诉 个 案 之 外 ， 他

认 为 署 方 亦 应 考 虑 个 别 弃 置 垃 圾 黑 点 对 附 近 居 民 的 影 响 。  

 
4 3 .  刘 勇 威 议 员 请 食 环 署 于 会 议 后 向 他 提 供 各 个 垃 圾 黑 点 投 诉 个 案 的 计 算 准

则 。 此 外 ， 他 表 示 他 提 出 的 数 个 垃 圾 黑 点 附 近 都 有 电 灯 柱 ， 理 应 可 为 网 络 摄 录

机 提 供 电 源 ，因 此 他 询 问 署 方 在 什 么 情 况 及 条 件 下 ，垃 圾 黑 点 才 能 被 界 定 为「 有

电 供 应 」。  

 
4 4 .  陆 佩 文 女 士 的 回 复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荔 枝 山 垃 圾 站 能 为 网 络 摄 录 机 提 供 电 源 ， 因 此 署 方 界 定 该 位 置 为

「 有 电 供 应 」。  

( i i )  大 部 份 无 电 供 应 的 垃 圾 黑 点 附 近 都 有 电 灯 柱 。在 技 术 层 面 上 ，食 环

署 会 就 电 源 供 应 的 方 法 ， 征 询 机 电 工 程 署 或 相 关 部 门 的 意 见 。  

( i i i )  食 环 署 总 部 在 收 到 各 区 的 垃 圾 黑 点 名 单 后 ，才 会 考 虑 安 装 网 络 摄 录

机 的 确 实 数 量 ， 因 此 现 阶 段 未 能 提 供 相 关 数 据 。  

( i v )  署 方 同 意 要 考 虑 各 个 黑 点 弃 置 垃 圾 的 严 重 程 度 ，以 排 列 出 安 装 网 络

摄 录 机 的 优 次 。因 此 署 方 亦 透 过 提 供 客 观 的 投 诉 个 案 数 字 ，让 委 员

参 考 及 讨 论 ， 以 协 助 订 定 出 各 个 黑 点 的 优 次 。  

( v )  署 方 主 要 透 过 网 络 摄 录 机 的 录 像 ，搜 集 非 法 弃 置 垃 圾 人 士 的 行 为 模

式 ， 从 而 安 排 执 法 人 员 埋 伏 及 检 控 有 关 人 士 。  

 
4 5 .  黄 碧 娇 议 员 质 疑 部 份 黑 点 的 投 诉 数 字 实 际 上 比 部 门 所 记 录 的 更 多 ，以 投 诉

个 案 的 多 寡 排 列 各 个 黑 点 安 装 网 络 摄 录 机 的 优 次 并 不 理 想 。 她 续 询 问 食 环 署 如

何 在 无 电 供 应 的 垃 圾 黑 点 安 装 网 络 摄 录 机 。 她 认 为 如 署 方 排 列 各 个 黑 点 的 先 后

次 序 供 委 员 讨 论 会 更 有 效 率 。 此 外 ， 她 认 为 公 共 屋 邨 的 清 洁 理 应 由 所 属 的 管 业

处 负 责 ， 但 公 共 屋 邨 的 垃 圾 站 经 常 出 现 一 些 大 型 的 弃 置 家 俬 ， 部 份 甚 至 不 是 由

屋 邨 的 居 民 所 弃 置 的 ， 而 管 业 处 亦 无 法 自 行 处 理 ， 需 要 由 食 环 署 协 助 将 这 些 大

型 垃 圾 搬 走 。 因 此 ， 她 询 问 可 否 将 公 共 屋 邨 的 弃 置 垃 圾 黑 点 纳 入 安 装 网 络 摄 录

机 的 列 表 。  

 
4 6 .  余 智 荣 议 员 再 次 询 问 为 何 食 环 署 现 时 没 有 协 助 运 头 塘 邨 清 理 大 型 垃 圾 ，及

可 否 在 公 共 屋 邨 安 装 网 络 摄 录 机 ？ 他 希 望 食 环 署 多 关 注 公 共 屋 邨 的 需 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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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7 .  就 以 上 多 名 委 员 提 出 关 于 垃 圾 黑 点 电 源 供 应 的 查 询 (例 如 为 何 只 有 一 个 黑

点 有 电 源 、 署 方 如 何 在 黑 点 提 供 电 源 、 如 何 有 效 地 在 区 议 员 提 供 的 黑 点 安 装 网

络 摄 录 机 等 )， 刘 勇 威 议 员 希 望 署 方 在 会 议 后 或 下 次 会 议 作 出 详 细 解 释 。  

 
(会 后 补 注 ：  食 环 署 表 示 ， 如 黑 点 附 近 未 有 电 源 供 应 ， 署 方 会 考 虑 使 用 流 动 电

源 。 )  

 
4 8 .  刘 志 成 博 士 表 示 ，食 环 署 负 责 每 天 清 理 位 于 乡 郊 地 区 的 家 居 垃 圾 ，但 由 于

现 时 有 很 多 人 非 法 在 这 些 郊 外 垃 圾 站 弃 置 大 型 垃 圾 (包 括 建 筑 废 料 及 家 具 等 )，
因 此 成 为 了 非 法 弃 置 垃 圾 黑 点 。 他 强 调 食 环 署 本 身 并 不 负 责 清 理 非 家 居 垃 圾 ，

奈 何 这 些 大 型 垃 圾 已 堆 满 垃 圾 站 ， 因 此 署 方 需 要 透 过 安 装 网 络 摄 录 机 ， 减 少 非

法 弃 置 垃 圾 的 行 为 。 此 外 ， 他 认 为 食 环 署 在 列 表 中 显 示 各 个 垃 圾 黑 点 「 无 电 供

应 」 的 意 思 ， 只 是 反 映 现 时 未 有 电 源 供 应 ； 当 落 实 计 划 后 ， 他 相 信 署 方 会 寻 求

相 关 部 门 、 机 构 及 区 议 员 的 协 助 ， 尽 办 法 为 摄 录 机 提 供 电 源 。  

 
4 9 .  李 少 文 委 员 再 次 询 问 食 环 署 安 装 网 络 摄 录 机 是 持 续 或 是 短 暂 的 计 划 。  

 
5 0 .  陆 佩 文 女 士 的 回 复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食 环 署 希 望 透 过 安 装 网 络 摄 录 机 ， 阻 吓 违 例 非 法 弃 置 垃 圾 的 人 士 ，

短 时 间 内 改 变 他 们 的 行 为 模 式 及 心 态 ， 并 引 导 他 们 建 立 守 法 的 行

为 。  

( i i )  食 环 署 总 部 暂 时 未 公 布 安 装 网 络 摄 录 机 计 划 的 具 体 时 间 详 情 。  

 
5 1 .  主 席 同 意 安 装 网 络 摄 录 机 可 加 强 阻 吓 性 ，减 少 非 法 弃 置 垃 圾 行 为 。他 表 示 ，

食 环 署 早 前 曾 邀 请 大 埔 区 议 员 及 委 员 提 供 区 内 垃 圾 黑 点 位 置 ， 亦 已 根 据 各 个 黑

点 的 情 况 排 列 出 先 后 次 序 及 制 定 出 这 份 列 表 ， 供 署 方 内 部 参 考 。 他 重 申 ， 他 事

前 亦 不 知 道 食 环 署 的 排 序 准 则 及 各 个 垃 圾 黑 点 的 排 名 为 何 ， 但 认 为 这 个 计 划 能

改 善 大 埔 区 非 法 弃 置 垃 圾 的 情 况 ， 因 此 建 议 通 过 有 关 计 划 及 列 表 ， 使 署 方 能 尽

快 于 区 内 安 装 网 络 摄 录 机 。 就 个 别 垃 圾 黑 点 的 情 况 ， 他 亦 建 议 委 员 可 直 接 通 知

食 环 署 作 出 跟 进 。  

 
5 2 .  委 员 会 支 持 上 述 计 划 及 同 意 按 署 方 建 议 的 次 序 安 装 网 络 摄 录 机 。  

 
 

I V.  有 关 大 埔 区 内 店 铺 阻 街 事 宜  

 
5 3 .  主 席 欢 迎 消 防 处 消 防 区 长 (新 界 东 )梁 龙 玑 先 生 及 大 埔 消 防 局 局 长 陈 少 翰 先

生 就 是 项 议 程 出 席 会 议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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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4 .  主 席 表 示 ，上 次 会 议 曾 讨 论 将 大 埔 四 里 列 为 紧 急 车 辆 通 道 ，让 消 防 处 能 引

用 消 防 条 例 保 持 四 里 的 通 道 畅 通 ， 惟 根 据 消 防 处 的 资 料 ， 大 埔 四 里 的 通 道 现 时

已 经 是 紧 急 车 辆 通 道 ， 他 请 消 防 处 讲 解 有 关 情 况 。  

 
5 5 .  梁 龙 玑 先 生 的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消 防 处 将 大 埔 四 里 界 定 为 紧 急 车 辆 通 道 。  

( i i )  紧 急 车 辆 通 道 的 规 划 属 建 筑 署 的 职 权 范 围 ，而 消 防 处 则 是 紧 急 车 辆

通 道 的 使 用 部 门 。  

( i i i )  香 港 法 例 第 1 2 3 F 章《 建 筑 物 (规 划 )规 例 》第 4 1 D 条 已 订 明 紧 急 车 辆

通 道 的 规 划 事 宜 ， 并 已 于 2 0 0 4 年 实 施 。  

( i v )  大 埔 四 里 的 历 史 悠 久 ，根 据 图 则 ，其 通 道 在 上 述 法 例 生 效 前 已 被 列

为 紧 急 车 辆 通 道 ，因 此 消 防 处 会 将 大 埔 四 里 的 通 道 ，视 作 紧 急 车 辆

通 道 处 理 。  

( v )  在 紧 急 车 辆 通 道 范 围 ，如 有 物 品 阻 塞 消 防 车 辆 通 过 ，消 防 处 会 将 其

界 定 为 火 警 危 险 ，并 会 向 有 关 人 士 发 出 消 除 火 警 危 险 通 知 书 ，要 求

移 除 物 品 。相 反 ，如 通 道 上 没 有 物 品 阻 塞 消 防 车 辆 通 过 ，消 防 处 则

没 有 理 据 发 出 消 除 火 警 危 险 通 知 书 。  

( v i )  大 埔 四 里 的 通 道 大 约 阔 1 0 至 11 米 ，而 紧 急 车 辆 通 道 的 最 低 阔 度 要

求 是 6 米 。 因 此 ，消 防 处 并 不 能 处 理 所 有 放 置 在 通 道 上 的 物 品 ， 只

有 当 物 品 阻 塞 消 防 车 通 过 ，或 该 些 物 品 阻 塞 附 近 大 厦 的 出 入 口 及 逃

生 通 道 ， 处 方 便 会 处 理 及 采 取 执 法 行 动 。  

 
5 6 .  李 国 英 议 员 相 信 消 防 处 会 定 期 检 查 楼 宇 走 火 信 道 及 紧 急 车 辆 信 道 ，确 保 没

有 阻 塞 及 火 警 危 险 ， 但 他 认 为 店 铺 阻 街 问 题 属 另 一 个 范 畴 ， 因 此 询 问 消 防 处 在

改 善 店 铺 阻 街 方 面 的 职 能 为 何 。 他 解 释 ， 紧 急 车 辆 通 道 的 阔 度 要 求 只 是 6 米 ，

而 大 埔 四 里 的 通 道 则 有 1 0 至 11 米 ， 因 此 消 防 处 根 据 相 关 消 防 条 例 清 理 大 埔 四

里 紧 急 车 辆 通 道 对 改 善 店 铺 阻 街 的 作 用 有 限 。  

 
5 7 .  区 镇 桦 议 员 提 出 以 下 查 询 及 意 见 ：  

 
( i )  如 何 可 确 认 一 条 信 道 是 否 属 合 规 格 的 紧 急 车 辆 信 道 ？  

( i i )  由 于 大 埔 四 里 没 有 紧 急 车 辆 信 道 的 路 旁 标 志 ，加 上 早 前 有 消 防 处 人

员 回 复 投 诉 的 市 民 指 ，大 埔 四 里 的 消 防 闸 没 有 编 号 ，不 属 紧 急 车 辆

通 道 ， 因 此 他 才 要 求 消 防 处 的 代 表 到 委 员 会 讲 解 情 况 。  

( i i i )  如 大 埔 四 里 属 紧 急 车 辆 通 道 ，为 何 其 规 划 标 准 与 其 他 紧 急 车 辆 通 道

有 所 不 同 (例 如 没 有 路 旁 标 志 )？ 是 否 需 要 邀 请 负 责 规 划 紧 急 车 辆 通

道 的 建 筑 署 派 代 表 到 委 员 会 作 出 解 释 ？  

EHWC_M5_20170913_SC_Revised p.14 



-  1 5  -  

 

( i v )  认 为 紧 急 车 辆 信 道 应 设 在 道 路 的 中 央 位 置 ， 保 持 最 少 6 米 的 阔 度 ，

否 则 两 旁 的 招 牌 及 檐 篷 亦 会 阻 挡 消 防 车 前 进 。  

( v )  大 埔 四 里 部 份 档 贩 (特 别 在 零 晨 时 份 )将 卡 板 等 杂 物 放 在 道 路 中 央 甚

至 消 防 闸 两 旁 ， 阻 碍 消 防 车 前 进 ，而 这 些 杂 物 的 数 量 众 多 ，并 非 数

个 消 防 员 可 以 轻 易 移 走 ，有 机 会 阻 碍 救 援 ，希 望 消 防 处 到 场 视 察 及

跟 进 。  

( v i )  委 员 已 提 供 店 铺 违 例 阻 街 黑 点 及 情 况 较 严 重 的 时 段 ，他 请 各 个 相 关

部 门 都 到 四 里 现 场 视 察 情 况 及 作 出 适 切 跟 进 。  

 
5 8 .  刘 志 成 博 士 询 问 消 防 车 是 否 可 从 大 埔 四 里 的 任 何 通 道 驶 入 四 里 范 围 。他 认

为 相 关 政 府 部 门 有 必 要 提 升 大 埔 四 里 的 紧 急 车 辆 通 道 的 设 计 标 准 及 优 化 设 施 ，

避 免 日 后 因 设 施 问 题 阻 碍 紧 急 车 辆 进 行 救 援 。  

 
5 9 .  刘 勇 威 议 员 表 示 ，委 员 会 邀 请 消 防 处 参 与 是 次 会 议 ，目 的 是 解 决 大 埔 区 内

(如 大 埔 四 里 、 翠 屏 花 园 等 )的 店 铺 阻 街 问 题 。 他 建 议 将 这 议 程 列 为 常 设 的 续 议

事 项 ， 以 便 委 员 会 跟 进 。  

 
6 0 .  李 国 英 议 员 表 示 ， 即 使 紧 急 车 辆 通 道 的 规 划 及 执 法 属 建 筑 署 的 职 权 范 围 ，

他 亦 希 望 了 解 建 筑 署 在 店 铺 阻 街 问 题 上 的 角 色 为 何 。 他 相 信 在 一 般 阻 塞 大 厦 出

入 口 的 情 况 下 ， 相 关 部 门 已 可 进 行 执 法 ， 但 对 于 店 铺 阻 街 ， 他 不 清 楚 建 筑 署 或

消 防 处 可 如 何 协 助 解 决 问 题 。 就 委 员 建 议 在 下 次 会 议 邀 请 建 筑 署 的 代 表 参 与 会

议 ， 他 认 为 实 际 作 用 及 效 益 不 大 。  

 
6 1 .  梁 龙 玑 先 生 的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如 紧 急 车 辆 通 道 有 固 定 的 构 筑 物 ，消 防 处 会 采 取 执 法 行 动 ，发 出 消

除 火 警 危 险 通 知 书 。  

( i i )  如 紧 急 车 辆 通 道 的 两 旁 摆 放 了 物 品 ，使 消 防 车 辆 不 能 直 接 通 过 ，处

方 会 因 应 现 场 的 环 境 判 断 该 些 物 品 会 否 造 成 火 警 危 险 。 如 有 危 险 ，

消 防 处 亦 会 向 有 关 人 士 发 出 消 除 火 警 危 险 通 知 书 。  

 
6 2 .  任 启 邦 议 员 询 问 ，如 旺 角“ 女 人 街 ”的 非 固 定 档 贩 户 将 货 品 放 置 在 紧 急 车

辆 通 道 的 中 间 ， 阻 碍 消 防 车 驶 过 ， 又 不 愿 意 移 走 货 品 ， 消 防 处 会 如 何 处 理 ？ 情

况 有 如 大 埔 四 里 ，档 贩 将 杂 物 放 置 在 本 应 畅 通 无 阻 的 紧 急 车 辆 信 道 的 中 央 位 置 ，

处 方 又 会 如 何 处 理 ？  

 
6 3 .  区 镇 桦 议 员 称 现 时 没 有 部 门 能 清 晰 地 确 认 大 埔 四 里 的 通 道 是 合 法 的 紧 急

车 辆 通 道 ， 询 问 消 防 处 将 大 埔 四 里 正 式 列 为 紧 急 车 辆 信 道 的 程 序 及 做 法 为 何 。

他 续 表 示 ， 如 建 筑 署 是 负 责 规 划 的 部 门 ， 他 认 为 建 筑 署 应 到 场 视 察 并 界 定 该 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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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 否 紧 急 车 辆 信 道 ， 及 按 程 序 将 大 埔 四 里 列 为 紧 急 车 辆 通 道 。  

 
6 4 .  梁 龙 玑 先 生 的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他 作 出 更 正 ， 指 紧 急 车 辆 通 道 的 规 划 属 屋 宇 署 而 非 建 筑 署 的 范 畴 。  

( i i )  《 建 筑 物 (规 划 )规 例 》 第 4 1 D 条 订 明 ， 在 紧 急 车 辆 通 道 的 入 口 处 须

竖 立 指 示 牌 ，以 指 定 紧 急 车 辆 通 道 的 范 围 及 提 示 切 勿 阻 塞 。至 于 设

立 指 示 牌 的 事 宜 ， 需 由 相 关 部 门 跟 进 。  

( i i i )  大 埔 四 里 于 2 0 0 4 年 (即《 建 筑 物 (规 划 )规 例 》第 4 1 D 条 实 施 的 年 份 )
前 已 经 存 在 ，由 于 图 则 显 示 该 处 为 紧 急 车 辆 信 道 ，因 此 紧 急 车 辆 信

道 的 处 理 方 式 适 用 于 大 埔 四 里 。  

( i v )  如 消 防 人 员 确 立 放 置 于 紧 急 车 辆 通 道 的 物 品 会 构 成 火 警 危 险 ，消 防

处 便 会 向 有 关 人 士 发 出 消 除 火 警 危 险 通 知 书 。  

 
6 5 .  李 国 英 议 员 表 示 ，据 他 所 知 屋 宇 署 只 会 针 对 楼 宇 私 人 范 围 内 的 范 围 进 行 执

法 ， 而 大 埔 四 里 的 通 道 属 公 众 地 方 ， 理 应 由 路 政 署 负 责 管 辖 ， 质 疑 屋 宇 署 能 否

于 大 埔 四 里 执 法 。  

 
6 6 .  梁 龙 玑 先 生 表 示 ，消 防 处 是 负 责 发 出 消 除 火 警 危 险 通 知 书 及 针 对 物 品 阻 塞

大 楼 出 入 口 情 况 的 执 法 部 门 。  

 
6 7 .  黄 碧 娇 议 员 的 意 见 及 问 题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消 防 处 已 确 定 大 埔 四 里 目 前 是 紧 急 车 辆 通 道 。  

( i i )  认 为 大 埔 四 里 的 通 道 足 够 让 消 防 车 通 过 ，但 质 疑 是 否 有 需 要 由 消 防

处 安 排 消 防 车 不 时 驶 进 大 埔 四 里 ， 以 解 决 店 铺 阻 街 的 问 题 。  

( i i i )  她 不 反 对 将 这 个 议 题 列 为 常 设 的 续 议 事 项 ， 但 消 防 处 是 纪 律 部 队 ，

其 主 要 职 责 是 救 急 扶 危 ， 归 根 究 底 处 理 店 铺 阻 街 是 食 环 署 的 职 责 ，

食 环 署 责 无 旁 贷 。  

( i v )  在 店 铺 阻 街 定 额 罚 款 刚 实 施 时 ，食 环 署 雷 厉 风 行 地 打 击 违 例 店 铺 阻

街 行 为 ，区 内 几 乎 没 有 店 铺 阻 街 ，惟 现 时 的 情 况 严 重 ，询 问 食 环 署

到 底 是 没 有 足 够 人 手 还 是 没 有 决 心 执 法 。  

( v )  大 埔 四 里 的 生 果 档 、菜 档 或 需 要 较 多 地 方 进 行 日 常 拆 箱 、运 货 等 工

作 。她 建 议 食 环 署 与 档 贩 保 持 沟 通 ，要 求 档 贩 在 人 流 较 多 的 时 段 (例
如 早 上 8 时 3 0 分 前 )将 放 在 路 上 杂 物 收 拾 好 。  

( v i )  现 时 主 要 问 题 是 食 环 署 与 档 贩 的 沟 通 不 足 ，她 认 为 委 员 会 强 行 要 求

不 同 部 门 在 这 个 问 题 上 各 自 执 法 并 不 合 适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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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8 .  主 席 表 示 ， 大 埔 四 里 的 人 流 畅 旺 ， 早 上 店 铺 开 始 营 运 时 杂 物 会 相 对 较 多 ，

而 大 埔 四 里 及 翠 屏 花 园 一 带 的 店 铺 阻 街 情 况 已 有 所 改 善 。 委 员 建 议 将 大 埔 四 里

列 为 紧 急 车 辆 通 道 的 原 意 ， 是 避 免 大 型 对 象 妨 碍 消 防 车 进 入 ， 阻 碍 救 援 ， 因 此

他 亦 同 意 在 大 埔 四 里 竖 立 紧 急 车 辆 信 道 的 路 牌 标 志 。 他 希 望 相 关 部 门 、 当 区 区

议 员 及 档 贩 在 阻 街 的 问 题 上 互 相 协 调 磋 商 。 他 感 谢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、 食 环 署 、

地 政 总 署 、 警 务 处 、 消 防 处 、 屋 宇 署 及 路 政 署 于 2 0 1 7 年 8 月 1 5 日 采 取 联 合 行

动 ， 巡 查 大 埔 四 里 及 打 击 违 例 店 铺 ， 亦 希 望 有 关 联 合 行 动 持 续 进 行 。  

 
6 9 .  刘 勇 威 议 员 表 示 ，除 了 大 埔 四 里 外 ，翠 屏 花 园 亦 有 店 铺 阻 街 的 问 题 。他 指

定 额 罚 款 措 施 刚 生 效 时 雷 厉 风 行 ， 档 贩 守 法 循 规 ， 惟 及 后 由 于 相 关 部 门 并 没 有

严 厉 执 法 ，未 能 对 档 贩 构 成 阻 吓 ，引 致 现 时 的 情 况 发 生 。他 认 为 政 府 有 法 不 依 ，

部 门 间 互 相 推 卸 责 任 ， 对 解 决 违 例 店 铺 阻 街 问 题 毫 无 帮 助 。 此 外 ， 他 指 多 个 部

门 早 前 采 取 联 合 行 动 打 击 店 铺 阻 街 ， 行 动 后 不 足 数 小 时 便 故 态 复 萌 。 他 认 为 这

次 联 合 行 动 形 式 化 ， 并 不 能 根 治 问 题 ， 因 此 建 议 将 这 议 题 加 入 续 议 事 项 ， 以 便

作 出 持 续 性 的 跟 进 。  

 
7 0 .  主 席 表 示 ，食 环 署 在 每 次 会 议 都 会 汇 报 大 埔 区 办 事 处 的 工 作 报 告 ，当 中 包

括 店 铺 阻 街 事 宜 ， 因 此 委 员 会 可 在 该 议 程 作 出 相 关 跟 进 。  

 
7 1 .  区 镇 桦 议 员 要 求 已 参 与 上 述 联 合 行 动 的 政 府 部 门 ，报 告 行 动 当 日 的 工 作 及

后 续 的 跟 进 工 作 。 他 亦 请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报 告 行 动 当 日 及 后 续 跨 部 门 会 议 的 跟

进 情 况 。  

 
7 2 .  梁 淑 美 女 士 报 告 ，由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统 筹 的 跨 部 门 联 合 行 动 已 于 2 0 1 7 年 8
月 1 5 日 进 行 ，各 部 门 按 法 例 所 赋 予 的 权 力 采 取 执 法 行 动 。行 动 前 ，相 关 部 门 的

代 表 联 同 应 邀 出 席 的 大 埔 区 议 员 于 2 0 1 7 年 8 月 9 日 进 行 宣 传 工 作 ，向 大 埔 四 里

及 乡 事 会 坊 的 商 户 派 发 有 关 《 定 额 罚 款 (公 众 地 方 洁 净 及 阻 碍 )条 例 》 的 宣 传 单

张 。 行 动 当 日 的 详 情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巡 查 的 地 点 为 大 埔 墟 的 大 光 里 、 大 荣 里 及 乡 事 会 坊 。  

( i i )  参 与 的 部 门 包 括 食 环 署 、警 务 处 、 大 埔 地 政 处 、 路 政 署 、 消 防 处 及

屋 宇 署 。  

( i i i )  消 防 处 当 日 安 排 消 防 车 驶 入 大 光 里 ， 确 认 消 防 车 能 进 入 该 通 道 。  

( i v )  屋 宇 署 当 日 发 现 了 三 个 需 要 处 理 的 伸 缩 檐 篷 ，及 后 已 发 出 相 关 命 令

要 求 业 主 跟 进 。  

( v )  路 政 署 当 日 在 现 场 视 察 ， 以 便 日 后 跟 进 清 拆 地 台 的 工 作 。  

 
她 续 表 示 ，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预 计 于 2 0 1 7 年 9 月 进 行 下 一 次 跨 部 门 联 合 行 动 ，并

会 继 续 留 意 情 况 ， 与 相 关 部 门 紧 密 合 作 ， 因 应 情 况 统 筹 跨 部 门 行 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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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3 .  陆 佩 文 女 士 表 示 ， 食 环 署 将 于 会 后 补 充 当 日 联 合 行 动 的 相 关 资 料 。  

 
(会 后 补 注 ：  食 环 署 于 联 合 行 动 当 日 发 出 1 4 5 封 警 告 信 、 2 张 1  5 0 0 元 定 额 罚 款

通 知 书 及 清 理 7 5 公 斤 废 物 。 )  

 
7 4 .  邹 健 强 先 生 表 示 ， 大 埔 地 政 处 (“ 地 政 处 ” )负 责 处 理 竖 建 在 店 铺 外 政 府 土

地 上 之 固 定 及 不 可 移 动 的 构 筑 物 。行 动 当 日 ，地 政 处 共 向 有 关 店 铺 发 出 4 4 张 通

知 ， 当 中 4 2 间 店 铺 已 自 行 清 拆 有 关 地 台 ， 余 下 2 间 店 铺 亦 正 安 排 清 拆 地 台 。  

 
7 5 .  王 俊 钧 先 生 表 示 ， 警 务 处 当 日 派 出 军 装 警 员 协 助 食 环 署 的 人 员 执 法 。  

 
7 6 .  区 镇 桦 议 员 透 过 投 影 片 向 与 会 者 展 示 多 张 于 会 议 当 日 在 大 埔 四 里 所 拍 的

照 片 ， 并 介 绍 大 埔 四 里 不 同 位 置 的 店 铺 阻 街 及 杂 物 摆 放 的 情 况 。 他 提 出 的 意 见

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强 调 大 埔 四 里 的 店 铺 阻 街 问 题 已 出 现 一 段 时 间 ，部 份 档 贩 不 但 欠 缺

自 律 性 ， 更 变 本 加 厉 ，使 店 铺 阻 街 的 情 况 越 来 越 严 重 ，卫 生 情 况 亦

随 之 变 差 。  

( i i )  在 衡 量 定 额 罚 款 及 租 金 价 值 后 ，文 件 贩 或 认 为 店 铺 阻 街 的 罚 款 比 租

金 更 便 宜 ，因 此 会 继 续 在 街 道 上 摆 放 物 品 。他 指 定 额 罚 款 已 沦 为 交

租 式 罚 款 ， 对 档 贩 的 阻 吓 不 足 。  

( i i i )  认 为 食 环 署 必 须 严 厉 地 执 法 ， 否 则 不 能 解 决 问 题 。  

( i v )  市 民 未 必 了 解 食 环 署 内 部 不 同 组 别 (如 洁 净 及 防 治 虫 鼠 组 、环 境 卫 生

组 等 )的 工 作 范 畴 ， 只 会 留 意 到 食 环 署 职 员 站 在 大 埔 四 里 却 没 有 执

法 ，因 此 他 要 求 食 环 署 协 调 不 同 组 别 的 职 员 共 同 处 理 大 埔 四 里 的 问

题 。  

( v )  请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统 筹 各 部 门 处 理 店 铺 阻 街 问 题 。他 指 如 相 关 部 门

未 能 各 自 有 效 地 处 理 问 题 ， 便 应 考 虑 采 取 更 多 跨 部 门 联 合 行 动 。  

( v i )  就 乡 事 会 坊 一 辆 货 车 经 常 霸 占 泊 位 及 附 近 的 位 置 用 作 摆 放 发 泡 胶

箱 等 杂 物 ， 他 询 问 警 方 自 8 月 1 5 日 的 联 合 行 动 后 ， 共 向 该 辆 货 车

发 出 多 少 张 告 票 ， 以 及 警 方 认 为 该 行 为 有 否 阻 碍 其 他 道 路 使 用 者 。  

( v i i )  他 要 求 相 关 部 门 报 告 自 8 月 1 5 日 的 联 合 行 动 之 后 有 何 跟 进 工 作 。  

( v i i i )  如 果 采 取 了 由 民 政 事 务 处 统 筹 的 跨 部 门 联 合 行 动 之 后 ，店 铺 阻 街 的

情 况 仍 然 没 有 改 善 ，他 建 议 由 区 议 会 去 信 各 部 门 首 长 ，甚 至 由 民 政

事 务 局 局 长 统 筹 各 决 策 局 采 取 跨 部 门 联 合 行 动 。  

( i x )  翠 屏 花 园 的 阻 街 情 况 有 显 著 改 善 ，惟 以 下 两 个 位 置 的 店 铺 阻 街 情 况

依 然 恶 劣 ，包 括 ( 1 )位 于 大 埔 李 福 林 体 育 馆 对 面 的 蔬 菜 档 及 花 档 ，他

们 将 发 泡 胶 箱 、手 推 车 等 物 品 放 在 的 士 站 及 花 圃 旁 ；及 ( 2 )位 于 安 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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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 及 面 向 麦 当 奴 快 餐 店 的 生 果 档 ，其 扔 弃 的 纸 皮 堆 积 如 山 ，数 量 甚

多 ，而 该 档 贩 职 员 更 公 然 在 食 环 署 人 员 面 前 扔 弃 纸 皮 垃 圾 ，不 理 解

为 何 署 方 人 员 仍 然 没 有 向 该 档 贩 发 出 告 票 。  

 
7 7 .  李 国 英 议 员 相 信 委 员 都 熟 悉 大 埔 四 里 的 情 况 ，在 众 多 商 户 之 中 只 有 数 个 商

户 的 违 例 阻 街 情 况 较 严 重 。 他 表 示 ， 除 了 大 埔 四 里 ， 大 埔 区 的 其 他 地 方 亦 有 店

铺 阻 街 的 问 题 。 因 此 他 建 议 成 立 工 作 小 组 处 理 及 跟 进 区 内 店 铺 阻 街 的 问 题 。  

 
7 8 .  刘 勇 威 议 员 引 述 食 环 署 的 工 作 报 告 ，指 署 方 在 8 月 份 就 大 埔 四 里 店 铺 违 例

扩 展 营 业 范 围 的 检 控 数 字 只 有 五 宗 ， 完 全 未 能 反 映 实 际 情 况 。 他 认 为 相 关 部 门

有 法 不 依 ， 没 有 严 厉 执 法 ， 令 原 本 守 法 的 档 贩 亦 渐 渐 跟 随 其 他 档 贩 扩 张 营 业 范

围 ， 造 成 恶 性 循 环 。 他 认 为 单 靠 食 环 署 在 委 员 会 报 告 工 作 并 不 能 解 决 问 题 ， 现

时 大 埔 四 里 的 情 况 正 好 说 明 署 方 过 去 的 执 法 未 如 理 想 ， 希 望 各 委 员 同 心 合 力 解

决 问 题 。  

 
7 9 .  罗 晓 枫 议 员 希 望 食 环 署 及 地 政 处 能 正 视 问 题 ，急 市 民 所 急 ，并 集 中 资 源 处

理 及 跟 进 大 埔 四 里 的 情 况 。 他 亦 希 望 食 环 署 可 以 尽 本 份 处 理 好 区 内 街 道 洁 净 、

灭 蚊 及 灭 鼠 等 工 作 。 此 外 ， 他 表 示 自 己 亦 曾 向 食 环 署 举 报 两 宗 店 铺 阻 街 事 件 ，

询 问 署 方 为 何 8 月 只 有 五 宗 店 铺 违 例 扩 展 营 业 范 围 的 检 控 ？ 计 算 的 方 法 为 何 ？  

 
8 0 .  谭 荣 勋 议 员 表 示 ， 大 埔 四 里 的 档 贩 (特 别 是 生 果 档 及 菜 档 )在 卸 货 后 会 将 发

泡 胶 箱 及 纸 皮 箱 等 物 品 扔 弃 ， 同 时 有 拾 荒 者 会 收 集 这 些 物 品 ， 并 在 行 人 路 上 堆

砌 及 整 理 这 些 纸 皮 箱 。 他 询 问 在 这 情 况 下 ， 食 环 署 认 为 档 贩 是 在 弃 置 垃 圾 或 是

将 物 品 赠 予 拾 荒 者 ？ 如 要 执 法 ， 署 方 会 选 择 检 控 扔 弃 这 些 物 品 的 档 贩 或 是 收 集

这 些 物 品 的 拾 荒 者 ？  

 
8 1 .  陆 佩 文 女 士 表 示 ，食 环 署 定 期 在 大 埔 四 里 及 翠 屏 花 园 执 法 。她 表 示 ，署 方

在 7 月 至 8 月 期 间 ， 就 违 反 清 洁 及 阻 街 法 例 个 案 向 1 4 7 人 发 出 定 额 罚 款 ， 而 执

法 人 员 会 因 应 现 场 情 况 ， 决 定 发 出 定 额 罚 款 或 告 票 。  

 
8 2 .  主 席 请 警 方 于 会 后 提 供 有 关 乡 事 会 坊 违 例 货 车 的 检 控 资 料 。他 亦 请 区 镇 桦

议 员 将 刚 才 展 示 的 照 片 转 发 予 各 个 相 关 部 门 作 出 跟 进 并 在 下 次 会 议 报 告 。 就 成

立 工 作 小 组 的 建 议 ， 主 席 认 为 会 较 为 仓 卒 ， 建 议 将 这 个 议 题 继 续 放 在 「 食 物 环

境 卫 生 署 大 埔 区 环 境 卫 生 办 事 处 报 告 」 的 议 程 中 跟 进 。  

 
8 3 .  区 镇 桦 议 员 要 求 各 相 关 个 部 门 在 往 后 的 会 议 ，继 续 报 告 会 议 后 所 采 取 的 跟

进 工 作 ， 例 如 检 控 行 动 的 详 情 、 所 发 出 的 警 告 及 票 控 数 字 等 。 由 于 大 埔 民 政 事

务 处 负 责 统 筹 跨 部 门 联 合 行 动 及 跨 部 门 会 议 ， 因 此 他 请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在 往 后

会 议 代 表 其 他 没 有 参 与 会 议 的 部 门 报 告 它 们 所 采 取 的 工 作 。 就 有 委 员 建 议 成 立

工 作 小 组 ， 他 认 为 可 待 相 关 部 门 在 下 次 会 议 作 出 报 告 后 ， 才 决 定 是 否 有 需 要 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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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。  

 
8 4 .  主 席 表 示 会 邀 请 路 政 署 及 屋 宇 署 代 表 出 席 下 次 会 议 。  

 
 

V.  跟 进 广 福 道 运 头 角 里 斩 树 导 致 鹭 鸟 死 亡 事 件  
 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EH W 5 6 / 2 0 1 7 号 )  

 
8 5 .  主 席 欢 迎 渔 农 自 然 护 理 署 (“ 渔 护 署 ” )湿 地 及 动 物 护 理 主 任 (鸟 类 )苏 伟 恩

女 士 就 是 项 议 程 出 席 会 议 。他 续 指 ，秘 书 处 早 前 收 到 关 永 业 议 员 、任 启 邦 议 员 、

区 镇 桦 议 员 、 周 炫 玮 议 员 、 刘 勇 威 议 员 及 任 万 全 议 员 的 来 信 ， 要 求 跟 进 广 福 道

运 头 角 里 斩 树 导 致 鹭 鸟 死 亡 事 件 ， 详 情 见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E H W 5 6 / 2 0 1 7 号 。  

 
8 6 .  刘 勇 威 议 员 介 绍 文 件 并 要 求 康 文 署 及 渔 护 署 就 文 件 中 的 问 题 作 出 响 应 。  

 
8 7 .  黄 耀 明 先 生 表 示 ，康 文 署 的 特 别 调 查 小 组 目 前 仍 在 调 查 事 件 ，预 计 今 年 第

三 季 内 完 成 调 查 ，待 有 结 果 会 向 公 众 交 代 。就 文 件 中 的 第 1、2、6 及 7 条 问 题 ，

他 表 示 署 方 会 在 调 查 报 告 提 供 相 关 资 料 。 此 外 ， 署 方 会 因 应 相 关 的 法 例 及 政 府

政 策 ， 检 视 现 行 的 修 树 指 引 及 程 序 ， 以 及 推 出 有 关 的 改 善 措 施 。 目 前 ， 康 文 署

已 提 醒 各 同 事 如 进 行 修 树 工 作 期 间 遇 到 野 生 动 物 ， 便 要 联 络 相 关 部 门 寻 求 专 业

意 见 ， 商 讨 合 适 的 处 理 方 法 。  

 
8 8 .  苏 伟 恩 女 士 作 出 以 下 回 应 ：  

 
( i )  「 具 特 殊 科 学 价 值 地 点 」 为 规 划 的 措 施 ， 本 身 并 没 有 法 定 效 力 。  

( i i )  如「 具 特 殊 科 学 价 值 地 点 」获 纳 入 为 规 划 署 法 定 图 则 内 的 土 地 用 途

地 带 ，则 有 关「 具 特 殊 科 学 价 值 地 点 」的 土 地 用 途 会 受 到 法 例 限 制 。 

( i i i )  不 论 大 埔 鹭 鸟 林 是 否 位 于 「 具 特 殊 科 学 价 值 地 点 」， 修 剪 树 木 及 植

被 维 护 的 工 作 亦 不 会 受 到 限 制 。  

( i v )  渔 护 署 每 年 巡 查 各 个「 具 特 殊 科 学 价 值 地 点 」的 生 态 情 况 及 科 学 价

值 ， 并 根 据 所 收 集 的 数 据 进 行 数 据 更 新 。  

( v )  鹭 鸟 繁 殖 的 位 置 及 鸟 巢 的 数 量 每 年 都 会 有 所 转 变 ，不 容 易 预 测 。就

大 埔 鹭 鸟 林 而 言 ，其 范 围 亦 曾 有 所 迁 移 ，而 近 年 鸟 巢 的 数 量 亦 有 所

增 加 ， 因 此 更 改 「 具 特 殊 科 学 价 值 地 点 」 的 范 围 有 一 定 难 度 。  

( v i )  在 2 0 1 7 年 6 月 6 日 修 树 事 件 发 生 当 日 ，共 有 1 3 只 鹭 鸟 被 拯 救 及 送

到 嘉 道 理 农 场 接 受 治 疗 ，当 中 5 只 鹭 鸟 在 送 达 嘉 道 理 农 场 时 已 证 实

死 亡 ， 剩 余 的 8 只 鹭 鸟 及 后 亦 相 继 死 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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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v i i )  就 修 树 意 外 事 件 ，渔 护 署 已 接 触 所 有 涉 事 人 士 及 完 成 初 步 的 调 查 工

作 。署 方 目 前 正 征 询 律 政 司 的 意 见 ，待 收 到 法 律 意 见 后 再 考 虑 下 一

步 的 跟 进 行 动 。  

( v i i i )  为 防 止 事 件 再 次 发 生 ， 渔 护 署 已 于 2 01 7 年 6 月 9 日 与 康 文 署 的 代

表 会 面 ，以 了 解 康 文 署 在 树 木 护 理 方 面 的 工 作 及 流 程 ，并 就 野 生 动

物 保 育 方 面 向 康 文 署 提 供 意 见 。  

( i x )  为 加 强 树 木 管 理 人 员 的 培 训 ，渔 护 署 于 发 展 局 绿 化 园 境 及 树 木 管 理

组 所 举 办 的 城 市 林 务 讲 座 中 ，向 市 民 、业 界 及 各 政 府 部 门 讲 解 在 城

市 环 境 中 保 育 及 管 理 野 生 动 物 的 工 作 。  

( x )  渔 护 署 亦 会 与 相 关 政 府 部 门 及 机 构 保 持 沟 通 ，就 一 些 可 能 会 影 响 野

生 动 物 的 工 作 及 发 展 项 目 提 供 意 见 。  

 
8 9 .  刘 勇 威 议 员 的 意 见 及 提 问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希 望 康 文 署 在 调 查 报 告 完 成 后 向 委 员 会 提 供 调 查 结 果 。  

( i i )  修 树 事 件 发 生 当 日 所 拯 救 的 鹭 鸟 是 否 已 经 全 部 死 亡 ？  

( i i i )  由 于 现 时 修 树 事 件 发 生 的 位 置 不 处 于 「 具 特 殊 科 学 价 值 地 点 」， 因

此 康 文 署 亦 不 需 要 在 修 树 前 知 会 渔 护 署 ，结 果 酿 成 这 次 悲 剧 。既 然

渔 护 署 知 悉 大 埔 鹭 鸟 林 的 范 围 有 所 迁 移 ， 为 何 仍 然 沿 用 9 0 年 代 的

图 则 而 不 作 任 何 修 改 ？  

( i v )  将 某 范 围 划 设 为 「 具 特 殊 科 学 价 值 地 点 」， 其 用 途 在 于 其 他 部 门 在

该 范 围 进 行 工 程 前 ，需 要 先 知 会 渔 护 署 ，而 渔 护 署 亦 可 以 提 供 专 业

意 见 ， 为 野 生 动 物 提 供 保 护 。  

( v )  渔 护 署 作 为 保 护 动 物 的 主 导 部 门 ，应 该 要 认 真 检 讨 及 更 新「 具 特 殊

科 学 价 值 地 点 」的 范 围 ，从 而 为 野 生 动 作 提 供 合 适 的 保 护 ，以 免 再

次 出 现 上 述 情 况 。  

( v i )  大 埔 区 目 前 有 两 个 分 别 位 于 凤 园 及 运 头 角 里 的 鹭 鸟 林 。他 希 望 渔 护

署 多 加 关 注 ， 避 免 再 次 发 生 因 修 树 而 导 致 鹭 鸟 死 亡 的 事 件 。  

 
9 0 .  苏 伟 恩 女 士 作 出 以 下 回 应 ：  

 
( i )  在 2 0 1 7 年 6 月 6 日 修 树 意 外 事 件 发 生 当 日 被 拯 救 的 1 3 只 鹭 鸟 已 经

全 部 死 亡 。  

( i i )  在 事 件 发 生 后 ，渔 护 署 每 天 均 有 到 现 场 视 察 鹭 鸟 的 情 况 。若 发 现 有

鹭 鸟 需 要 救 援 ，署 方 会 将 这 些 鹭 鸟 送 到 嘉 道 理 农 场 接 受 治 疗 ，而 其

中 三 只 鹭 鸟 早 前 已 经 康 复 并 放 归 大 自 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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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i )  设 立「 具 特 殊 科 学 价 值 地 点 」的 目 的 是 为 了 让 政 府 部 门 及 其 他 发 展

机 构 知 悉 具 有 独 特 科 学 价 值 地 点 的 具 体 位 置 ，而 这 些 科 学 价 值 并 不

限 于 生 态 价 值 。  

( i v )  「 具 特 殊 科 学 价 值 地 点 」并 不 会 限 制 土 地 上 一 般 树 木 修 剪 及 植 被 维

护 的 工 作 ，政 府 部 门 亦 无 须 在「 具 特 殊 科 学 价 值 地 点 」进 行 相 关 工

作 前 向 渔 护 署 提 出 申 请 。  

( v )  渔 护 署 理 解 其 他 部 门 不 一 定 知 悉「 具 特 殊 科 学 价 值 地 点 」的 具 体 位

置 ，因 此 在 事 件 发 生 后 亦 随 即 与 康 文 署 会 面 讨 论 ，并 向 该 署 提 供 一

份 具 生 态 价 值 的 地 点 列 表 (特 别 是 鹭 鸟 林 所 在 地 )， 供 该 署 作 内 部 参

考 ， 以 加 强 对 野 生 动 物 的 保 护 。  

 
9 1 .  主 席 表 示 ，多 年 前 大 埔 鹭 鸟 林 位 于 王 肇 枝 中 学 旁 ，由 于 受 薇 甘 菊 及 葛 藤 的

遮 挡 ， 鹭 鸟 未 能 到 该 处 的 树 上 筑 巢 ， 因 此 鹭 鸟 的 数 量 有 所 减 少 。 现 时 鹭 鸟 迁 往

运 头 角 里 的 树 上 栖 息 ， 它 们 的 粪 便 掉 在 行 人 路 的 范 围 ， 因 此 确 实 有 修 剪 树 木 的

需 要 ， 惟 署 方 修 树 的 时 机 不 对 ， 不 幸 地 引 致 鹭 鸟 死 亡 事 件 。 他 指 ， 委 员 会 关 心

鹭 鸟 的 安 全 ， 他 亦 支 持 检 讨 「 具 特 殊 科 学 价 值 地 点 」 的 范 围 。 他 希 望 部 门 间 加

强 合 作 ， 避 免 再 次 发 生 同 类 事 件 。 由 于 康 文 署 的 调 查 报 告 将 于 第 三 季 公 布 ， 他

建 议 委 员 留 待 署 方 公 布 调 查 结 果 后 再 作 跟 进 。  

 
9 2 .  周 炫 玮 议 员 认 为 康 文 署 对 修 树 工 作 的 指 引 不 足 ，前 线 人 员 的 修 树 技 术 亦 欠

佳 ， 导 致 部 份 树 木 过 度 修 剪 并 受 到 真 菌 感 染 而 死 亡 。 他 询 问 康 文 署 在 调 查 报 告

中 会 否 交 代 有 关 制 订 修 树 指 引 方 面 的 事 宜 ？  

 
9 3 .  刘 勇 威 议 员 询 问 在 现 行 的 规 例 下 ，康 文 署 在 进 行 任 何 修 树 工 作 前 是 否 需 要

先 知 会 渔 护 署 ？  

 
9 4 .  苏 伟 恩 女 士 回 复 ，康 文 署 不 需 在 进 行 修 树 工 作 前 知 会 渔 护 署 。如 果 相 关 部

门 在 进 行 修 树 工 作 前 欲 征 询 渔 护 署 有 关 野 生 动 物 保 育 的 意 见 ， 不 论 工 作 地 点 是

否 处 于 「 具 特 殊 科 学 价 值 地 点 」， 渔 护 署 亦 乐 意 提 供 意 见 。  

 
9 5 .  主 席 表 示 ， 希 望 康 文 署 在 完 成 调 查 报 告 后 向 委 员 会 交 代 事 件 。  

 
 

V I .  要 求 改 善 大 埔 墟 运 头 街 铁 路 桥 底 排 水 问 题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EH W 6 2 / 2 0 1 7 号 )  

 
9 6 .  主 席 表 示 ，是 次 会 议 第 六 至 第 十 一 项 议 程 ，是 大 埔 区 议 会 于 2 0 1 7 年 9 月 7
日 的 会 议 通 过 交 由 委 员 会 跟 进 的 事 项 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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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7 .  任 启 邦 议 员 询 问 由 大 埔 区 议 会 转 交 委 员 会 跟 进 的 提 案 ，是 否 可 豁 免《 大 埔

区 议 会 常 规 》 (“ 常 规 ” )所 订 明 有 关 提 交 议 案 时 限 (即 须 于 会 议 的 十 个 净 工 作 日

前 向 秘 书 处 提 交 文 件 )的 相 关 规 定 。  

 
9 8 .  秘 书 响 应 ，根 据 记 录 过 往 亦 曾 有 大 埔 区 议 会 转 交 委 员 会 跟 进 的 提 案 未 能 符

合 上 述 规 定 。由 于 大 埔 区 议 会 在 2 0 1 7 年 9 月 7 日 的 会 议 上 ，议 决 将 六 项 议 案 (即
是 次 会 议 第 六 至 十 一 项 议 程 )交 由 环 房 会 跟 进 ，因 此 秘 书 处 按 照 大 埔 区 议 会 的 决

定 ， 将 有 关 提 案 列 入 环 房 会 的 议 程 ， 以 作 跟 进 。  

 
9 9 .  主 席 欢 迎 渠 务 署 署 理 高 级 工 程 师 黄 锦 纶 先 生 、工 程 师 梁 志 礼 先 生 及 张 浩 贤

先 生 及 路 政 署 工 程 师 许 家 杰 先 生 就 第 六 至 七 项 议 程 出 席 会 议 。  

 
1 0 0 .  李 国 英 议 员 介 绍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E H W 6 2 / 2 0 1 7 号 。  

 
1 0 1 .  许 家 杰 先 生 的 回 复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路 政 署 关 注 大 埔 墟 运 头 街 铁 路 桥 底 的 排 水 情 况 。由 于 该 位 置 是 大 埔

墟 市 中 心 的 低 洼 地 点 ，不 能 依 靠 传 统 的 重 力 排 水 系 统 作 为 排 水 的 基

建 设 施 。因 此 ，路 政 署 与 机 电 工 程 署 在 该 处 增 设 在 雨 水 涌 入 时 会 自

动 启 动 的 水 泵 ， 务 求 在 短 时 间 内 排 走 积 水 。  

( i i )  本 年 8 月 2 4 日 香 港 悬 挂 十 号 飓 风 信 号 ， 期 间 大 量 树 枝 及 树 叶 被 风

吹 倒 ，路 政 署 及 后 已 清 理 集 水 沟 一 次 ，确 保 没 有 枝 叶 阻 塞 集 水 沟 的

运 作 。 8 月 2 8 日 早 上 8 时 3 0 分 ， 路 政 署 派 员 到 现 场 巡 查 ， 并 没 有

发 现 水 浸 问 题 。 至 早 上 9 时 3 0 分 ， 路 政 署 收 到 水 浸 报 告 ， 职 员 到

场 后 发 现 集 水 沟 被 枝 叶 堵 塞 。在 清 理 工 作 完 成 后 ，水 泵 开 始 运 作 并

排 走 雨 水 。  

( i i i )  虽 然 路 政 署 在 8 月 2 4 日 的 飓 风 后 已 清 理 阻 塞 集 水 沟 的 枝 叶 ， 但 附

近 行 人 路 面 及 斜 坡 仍 有 大 量 杂 物 ，加 上 短 时 间 内 本 港 受 到 另 一 台 风

吹 袭 ，令 大 量 雨 水 将 集 水 沟 附 近 的 枝 叶 冲 到 集 水 沟 内 ，估 计 是 造 成

这 次 水 浸 事 件 的 原 因 。  

( i v )  路 政 署 与 相 关 部 门 检 讨 情 况 后 ，除 了 会 加 强 巡 查 外 ，机 电 工 程 署 亦

会 在 2 0 1 8 年 3 月 3 1 日 前 加 大 上 述 水 泵 的 抽 水 容 量 ，以 期 缩 短 在 启

动 抽 水 泵 后 排 走 污 水 的 时 间 。除 此 之 外 ，路 政 署 积 极 向 负 责 清 理 街

道 的 部 门 反 映 该 处 的 情 况 并 要 求 重 点 巡 查 ，令 附 近 的 枝 叶 不 会 随 雨

水 冲 到 集 水 沟 。  

 
1 0 2 .  李 国 英 议 员 询 问 往 后 如 再 次 发 生 同 类 事 件 ，是 否 可 直 接 与 路 政 署 联 络 及 由

路 政 署 跟 进 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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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0 3 .  许 家 杰 先 生 表 示 ，路 政 署 负 责 维 修 及 保 养 道 路 上 的 排 水 系 统 ，因 此 可 以 联

络 路 政 署 作 出 跟 进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渠 务 署 辖 下 有 一 个 水 浸 通 报 机 制 ， 无 论 委 员 通

知 渠 务 署 或 路 政 署 ， 路 政 署 都 会 收 到 水 浸 报 告 并 作 出 跟 进 。 他 补 充 ， 大 埔 墟 运

头 街 铁 路 桥 底 的 排 水 系 统 包 括 集 水 沟 及 水 泵 ， 而 整 个 排 水 系 统 由 路 政 署 负 责 管

理 及 协 调 ， 因 此 路 政 署 亦 会 与 机 电 工 程 署 及 其 他 部 门 沟 通 及 解 决 相 关 问 题 。  

 
1 0 4 .  区 镇 桦 议 员 表 示 ，他 曾 于 悬 挂 八 号 烈 风 或 暴 风 信 号 时 驾 车 经 过 上 址 ，其 车

辆 的 保 险 杆 被 该 处 的 水 凼 弄 毁 ， 询 问 在 这 些 情 况 下 可 否 向 政 府 索 偿 ？ 他 认 为 当

时 的 雨 量 并 不 大 ， 暴 风 信 号 悬 挂 的 时 间 亦 十 分 短 暂 ， 不 理 解 为 何 会 那 么 轻 易 便

造 成 水 浸 的 情 况 ， 质 疑 水 泵 是 否 畅 顺 运 作 。  

 
1 0 5 .  刘 志 成 博 士 表 示 ，大 埔 墟 运 头 街 铁 路 桥 底 的 位 置 属 大 埔 墟 的 中 心 点 ，地 势

呈 凹 槽 状 ， 询 问 该 处 有 多 少 去 水 点 ？ 署 方 会 否 考 虑 在 该 处 增 设 更 多 排 水 渠 排 走

雨 水 ？ 他 指 ， 大 埔 区 有 不 只 一 个 水 浸 黑 点 ， 在 悬 挂 八 号 烈 风 或 暴 风 信 号 当 日 汀

角 路 亦 有 七 至 八 个 低 洼 的 转 弯 位 出 现 水 浸 情 况 ， 造 成 交 通 挤 塞 。 他 建 议 署 方 增

加 排 水 口 ， 辅 助 排 走 低 洼 点 的 雨 水 ， 减 少 积 水 的 深 度 。  

 
1 0 6 .  李 国 英 议 员 希 望 路 政 署 可 以 提 供 一 个 专 线 ，以 便 在 上 述 情 况 发 生 时 ，委 员

可 立 即 联 络 该 署 了 解 及 跟 进 。  

 
1 0 7 .  许 家 杰 先 生 的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就 索 偿 方 面 的 事 宜 ，由 于 每 个 个 案 的 情 况 不 尽 相 同 ，并 不 能 一 概 而

论 ， 宜 交 由 保 险 公 司 处 理 。  

( i i )  本 年 8 月 2 8 日 的 暴 雨 所 造 成 的 水 浸 程 度 较 一 般 情 况 更 为 广 泛 及 严

重 ，路 政 署 亦 留 意 到 大 埔 太 和 路 、完 善 路 及 汀 角 路 等 地 方 出 现 水 浸 。

经 检 视 后 ，路 政 署 认 为 雨 水 中 的 杂 物 如 枝 叶 等 是 引 致 当 日 水 浸 的 主

要 原 因 。  

( i i i )  路 政 署 已 将 大 埔 汀 角 路 近 大 埔 东 消 防 局 的 位 置 列 为 区 内 其 中 一 个

水 浸 黑 点 ， 亦 会 加 强 清 理 集 水 沟 ， 以 维 持 其 排 水 能 力 。同 时 ，路 政

署 亦 已 通 知 相 关 部 门 多 加 留 意 该 处 的 街 道 清 洁 情 况 ，并 在 下 次 暴 雨

来 临 前 重 点 清 理 各 个 水 浸 黑 点 的 枝 叶 及 其 他 杂 物 ，确 保 排 水 系 统 畅

顺 运 作 。  

( i v )  路 政 署 有 一 个 2 4 小 时 运 作 的 投 诉 处 理 中 心 热 线 ， 会 实 时 跟 进 所 有

经 1 8 2 3 转 介 的 个 案 ， 因 此 建 议 委 员 可 致 电 1 8 2 3 告 知 情 况 。  

 
(会 后 补 注 ：  路 政 署 补 充 ， 大 埔 墟 运 头 街 铁 路 桥 底 位 置 共 有 2 9 个 排 水 沟 。 )  

 
 

EHWC_M5_20170913_SC_Revised p.24 



-  2 5  -  

 

1 0 8 .  主 席 表 示 ，希 望 各 部 门 在 雨 季 及 风 季 来 临 前 做 好 预 防 工 作 ，例 如 渠 务 署 预

先 清 理 沙 井 的 垃 圾 、 食 环 署 提 早 清 理 街 道 上 的 枝 叶 等 ， 以 减 少 水 浸 的 情 况 。  

 
 

V I I .  要 求 改 善 大 埔 区 内 排 水 系 统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EH W 6 3 / 2 0 1 7 号 )  

VIII. 要 求 举 办 大 型 植 树 行 动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EH W 6 4 / 2 0 1 7 号 )  

I X .  要 求 食 环 署 制 定 日 后 台 风 后 的 清 洁 安 排 及 加 强 人 手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EH W 6 5 / 2 0 1 7 号 )  

 
1 0 9 .  主 席 表 示 ，由 于 议 程 第 七 至 九 项 都 属 于 台 风 后 的 跟 进 事 项 ，因 此 接 纳 委 员

的 建 议 ， 一 并 讨 论 上 述 三 个 议 程 。  

 
1 1 0 .  胡 健 民 议 员 介 绍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E H W 6 3 / 2 0 1 7 号 及 E H W 6 4 / 2 0 1 7 号 。  

 
1 1 1 .  黄 碧 娇 议 员 介 绍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E H W 6 5 / 2 0 1 7 号 。除 文 件 的 内 容 外 ，她 特

别 提 及 台 风 后 林 村 河 变 得 清 澈 见 底 ， 提 示 相 关 部 门 应 考 虑 日 后 如 何 能 保 持 河 道

洁 净 及 杜 绝 市 民 乱 抛 垃 圾 到 河 道 的 情 况 。  

 
1 1 2 .  主 席 表 示 ， 秘 书 处 于 会 前 亦 收 到 关 永 业 议 员 、 任 启 邦 议 员 、 区 镇 桦 议 员 、

周 炫 玮 议 员 、 刘 勇 威 议 员 、 任 万 全 议 员 的 来 信 ， 要 求 改 善 大 埔 市 区 水 浸 问 题 及

加 强 河 道 排 洪 能 力 (见 附 件 一 )及 要 求 康 文 署 加 强 人 手 于 台 风 后 处 理 倒 塌 树 木 事

宜 (见 附 件 二 )， 有 关 文 件 已 置 于 会 议 桌 上 供 各 位 参 阅 。  

 
1 1 3 .  任 启 邦 议 员 介 绍 附 件 一 。  

 
1 1 4 .  周 炫 玮 议 员 介 绍 附 件 二 。  

 
1 1 5 .  谭 荣 勋 议 员 表 示 ，八 月 台 风 来 临 的 时 候 正 值 天 文 大 潮 ，幸 好 降 雨 量 并 不 算

特 别 多 。 他 担 心 若 台 风 的 降 雨 量 多 而 且 刚 巧 遇 上 天 文 大 潮 ， 水 浸 的 情 况 远 超 想

象 。 他 表 示 台 风 期 间 ， 市 中 心 范 围 的 隧 道 水 浸 情 况 十 分 严 重 ， 水 深 及 隧 道 的 顶

端 ， 而 他 亦 亲 眼 目 睹 有 市 民 因 隧 道 被 淹 浸 而 需 要 冒 险 从 其 他 途 径 越 过 路 段 ， 险

象 环 生 ， 相 关 部 门 必 需 正 视 。  

 
1 1 6 .  邓 铭 泰 议 员 希 望 路 政 署 及 渠 务 署 等 工 程 部 门 在 设 计 工 程 项 目 时 ，多 考 虑 因

大 气 层 变 化 而 引 致 的 天 气 改 变 ， 并 检 讨 以 往 所 沿 用 的 设 计 标 准 是 否 不 合 时 宜 。

除 了 降 雨 量 的 变 化 外 ， 他 认 为 陆 地 由 以 往 的 农 田 变 成 现 今 的 混 凝 土 亦 会 增 加 发

生 水 灾 的 机 会 。 若 然 工 程 部 门 对 天 气 变 化 的 危 机 感 不 足 ， 亦 没 有 对 大 自 然 的 变

化 作 出 相 应 检 讨 ， 往 后 水 灾 及 其 他 灾 害 所 带 来 的 后 果 会 越 趋 严 重 。 他 希 望 各 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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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 会 代 表 可 以 在 内 部 会 议 适 当 地 向 管 理 层 表 达 上 述 关 注 ， 并 重 新 检 讨 有 关 预 防

雨 水 及 灾 难 的 设 计 标 准 。  

 
1 1 7 .  刘 勇 威 议 员 向 委 员 展 示 一 幅 图 片 ， 显 示 林 村 河 有 一 棵 树 木 残 枝 直 插 在 河

道 ， 至 今 仍 未 有 部 门 清 理 。 此 外 ， 就 各 个 黑 点 的 水 浸 情 况 ， 他 询 问 水 浸 的 原 因

是 由 于 山 上 的 流 水 涌 至 或 海 水 倒 灌 所 致 。 他 认 为 水 的 来 源 是 寻 找 解 决 问 题 办 法

的 关 键 ； 如 因 为 山 上 的 流 水 涌 至 ， 可 考 虑 加 设 蓄 洪 池 ， 如 水 浸 因 海 水 倒 灌 ， 则

可 以 考 虑 设 水 闸 ， 以 长 远 解 决 问 题 。  

 
1 1 8 .  关 永 业 议 员 表 示 ，今 年 相 关 部 门 在 台 风 后 清 理 街 道 的 进 展 较 往 年 慢 ，甚 至

需 要 二 至 三 个 星 期 才 能 清 理 树 木 的 断 枝 和 树 叶 。 他 举 例 指 ， 食 环 署 于 台 风 后 将

海 滨 公 园 单 车 径 附 近 一 棵 掉 下 的 树 木 移 到 单 车 径 旁 ， 惟 根 据 指 引 需 由 康 文 署 进

行 修 剪 及 移 除 。事 件 至 今 已 经 过 1 7 日 ，然 而 现 场 仍 未 清 理 ，认 为 情 况 不 能 接 受 。

他 询 问 食 环 署 、 康 文 署 及 地 政 处 解 释 为 何 会 出 现 这 情 况 。  

 
1 1 9 .  任 万 全 议 员 认 为 各 部 门 的 分 工 十 分 仔 细 ， 单 单 致 电 1 8 2 3 并 不 足 以 解 决 台

风 后 清 理 街 道 的 问 题 。 他 举 例 指 ， 早 前 颂 雅 路 近 大 埔 那 打 素 医 院 的 位 置 有 树 枝

倒 下 ， 横 跨 行 人 路 、 花 槽 及 马 路 ， 而 他 已 分 别 去 信 路 政 署 、 食 环 署 及 康 文 署 要

求 跟 进 事 宜 。 他 赞 扬 路 政 署 迅 速 地 清 理 跌 在 马 路 上 的 树 枝 ， 惟 他 们 并 不 负 责 清

理 行 人 路 及 花 槽 上 的 树 枝 ， 因 此 马 路 以 外 的 树 枝 仍 未 清 理 。 他 以 这 个 例 子 说 明

政 府 部 门 在 处 理 问 题 时 各 自 为 政 ， 询 问 相 关 部 门 会 否 考 虑 成 立 应 变 小 组 协 助 进

行 台 风 后 的 清 理 工 作 ？ 民 政 事 务 处 是 否 应 肩 负 起 统 筹 各 部 门 工 作 的 角 色 ？  

 
1 2 0 .  李 华 光 副 主 席 表 示 ， 台 风 过 后 乡 郊 地 区 马 路 两 旁 的 树 木 倒 塌 情 况 较 为 严

重 ， 虽 然 消 防 处 已 实 时 清 理 马 路 上 的 树 枝 ， 但 在 行 人 通 道 旁 边 斜 坡 的 树 枝 则 仍

未 清 理 。 他 希 望 相 关 部 门 尽 快 清 理 通 道 上 的 树 枝 。  

 
1 2 1 .  罗 晓 枫 议 员 的 意 见 及 提 问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相 比 台 风 后 的 跟 进 工 作 ，台 风 前 的 预 防 工 作 更 为 重 要 。他 认 为 各 政

府 部 门 理 应 知 道 区 内 水 浸 、树 木 倒 塌 或 垃 圾 积 聚 的 黑 点 ，因 此 可 在

台 风 前 加 紧 准 备 ， 不 需 各 委 员 在 台 风 后 提 出 要 求 才 有 所 行 动 。  

( i i )  现 时 天 文 台 已 能 提 早 发 出 台 风 预 警 ，他 认 为 民 政 事 务 处 有 足 够 时 间

在 台 风 来 临 前 统 筹 各 部 门 采 取 联 合 行 动 及 进 行 预 防 工 作 。  

( i i i )  台 风 后 各 部 门 的 善 后 清 理 工 作 进 展 缓 慢 。他 引 用 任 万 全 议 员 提 及 的

例 子 ， 希 望 各 部 门 可 灵 活 处 理 问 题 ，不 要 各 自 为 政 ，亦 希 望 民 政 事

务 处 可 以 做 好 部 门 之 间 的 协 调 角 色 。  

( i v )  有 居 民 及 他 本 人 均 发 现 1 8 2 3 近 日 跟 进 问 题 的 效 率 相 对 较 低 。 他 曾

于 8 月 2 7 日 致 电 18 2 3 要 求 跟 进 树 木 倒 塌 的 问 题 ， 惟 他 于 9 月 1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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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 才 收 到 正 式 回 复 ，表 示 食 环 署 会 跟 进 个 案 ，但 未 有 交 代 该 署 如 何

跟 进 问 题 。 他 询 问 区 议 员 可 向 什 么 部 门 反 映 1 8 2 3 的 问 题 ？  

 
1 2 2 .  胡 健 民 议 员 更 正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E H W 6 5 / 2 0 1 7 号 第 一 张 附 图 的 正 式 位 置

应 为 大 埔 元 洲 仔 而 非 大 埔 三 门 仔 。他 表 示 相 片 中 的 垃 圾 到 会 议 当 日 仍 未 获 清 理 。 

 
1 2 3 .  区 镇 桦 议 员 的 意 见 及 提 问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区 内 有 不 少 水 渠 口 到 目 前 仍 被 树 叶 阻 塞 ，影 响 排 水 ，情 况 不 能 接 受 。

他 希 望 相 关 部 门 加 强 清 理 ，尤 其 是 水 浸 黑 点 位 置 。此 外 ，他 指 吐 露

港 公 路 转 入 元 善 路 的 弯 位 在 非 暴 雨 的 情 况 下 亦 经 常 水 浸 ，请 路 政 署

调 查 原 因 。  

( i i )  建 议 政 府 研 究 成 立 应 变 小 组 专 责 处 理 台 风 前 后 的 协 调 工 作 ，统 筹 相

关 部 门 进 行 清 理 。他 补 充 ，如 果 部 门 各 自 为 政 ，即 使 是 清 理 倒 塌 树

木 等 的 相 对 容 易 完 成 的 工 作 亦 会 出 现 很 多 阻 碍 。他 举 例 指 ，曾 经 有

倒 塌 的 树 木 跌 在 花 槽 或 斜 坡 等 位 置 ， 结 果 一 年 过 去 亦 没 有 部 门 清

理 ， 认 为 这 是 相 关 部 门 在 处 理 善 后 工 作 的 漏 洞 。  

( i i i )  在 成 立 应 变 小 组 后 ， 市 民 及 委 员 都 可 以 集 中 向 一 个 部 门 反 映 问 题 ，

并 由 该 部 门 负 责 通 知 及 协 调 其 他 相 关 部 门 跟 进 ，相 信 情 况 会 有 所 改

善 。  

( i v )  从 1 8 2 3 的 渠 道 所 反 映 的 问 题 无 法 在 短 时 间 内 解 决 ， 他 不 理 解 这 是

由 于 1 8 2 3 转 介 个 案 的 程 序 繁 复 或 是 由 于 相 关 部 门 处 理 投 诉 的 官 僚

做 法 所 致 ， 有 关 情 况 并 不 理 想 。  

( v )  台 风 过 后 已 有 一 段 时 间 ，希 望 部 门 加 快 清 理 渠 口 、林 村 河 两 旁 、 隧

道 等 的 倒 塌 树 木 及 其 他 垃 圾 。  

( v i )  就 广 福 邨 树 木 倒 塌 的 情 况 ，他 认 为 消 防 处 应 尽 快 将 断 枝 锯 断 ，否 则

会 对 行 人 构 成 危 险 。  

( v i i )  询 问 民 政 事 务 处 、社 会 福 利 署 及 地 政 处 有 关 区 内 露 宿 者 、临 时 房 屋 、

木 屋 及 寮 屋 的 资 料 是 否 互 通 ？ 他 知 悉 深 水 埗 区 的 相 关 部 门 会 在 台

风 前 预 先 探 访 露 宿 者 ，呼 吁 他 们 入 住 临 时 庇 护 中 心 或 向 他 们 提 供 其

他 适 切 的 支 持 。他 指 ，林 村 河 两 岸 在 这 次 台 风 期 间 严 重 水 浸 ，雨 水

或 已 淹 浸 部 份 露 宿 者 的 处 所 ，希 望 相 关 部 门 可 以 关 注 他 们 的 情 况 及

向 他 们 提 供 适 当 的 支 持 。他 亦 期 望 相 关 部 门 商 讨 如 何 在 台 风 前 加 强

为 市 民 提 供 支 持 ， 以 免 将 来 发 生 问 题 时 为 人 诟 病 。  

( v i i i )  他 对 于 民 政 事 务 处 在 台 风 期 间 所 提 供 的 热 线 服 务 感 到 不 满 。他 认 为

民 政 事 务 处 应 加 强 接 线 人 员 的 培 训 ，并 确 保 该 热 线 中 心 存 有 各 个 部

门 及 机 构 的 紧 急 联 络 方 式 ，以 便 在 问 题 发 生 时 可 以 联 络 相 关 人 士 实

时 跟 进 。他 亦 建 议 处 方 考 虑 安 排 较 高 级 的 行 政 人 员 管 理 热 线 中 心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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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 作 。  

( i x )  支 持 在 树 木 塌 下 的 地 方 重 新 植 树 ，但 希 望 康 文 署 能 充 分 考 虑 附 近 的

环 境 及 相 关 因 素 ， 选 择 合 适 的 树 苗 ， 避 免 将 来 阻 碍 附 近 工 程 建 设 。  

 
1 2 4 .  李 少 文 委 员 表 示 ，台 风 过 后 乡 郊 地 区 有 很 多 塌 树 仍 未 清 理 ，而 且 雨 后 青 草

长 满 行 人 路 及 马 路 ， 希 望 相 关 部 门 尽 快 清 理 。 此 外 ， 他 指 有 露 宿 者 将 物 品 放 在

广 福 桥 行 人 隧 道 范 围 内 ， 担 心 下 次 雨 水 来 临 时 ， 冲 走 的 物 品 会 淤 塞 去 水 口 及 构

成 危 险 ， 询 问 相 关 部 门 有 否 作 出 管 理 隧 道 的 安 排 ？  

 
1 2 5 .  张 浩 贤 先 生 的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渠 务 署 在 每 年 雨 季 前 都 会 巡 查 署 方 管 理 的 林 村 河 及 大 埔 河 河 段 ，如

有 需 要 会 清 理 河 床 内 的 淤 泥 及 杂 物 。至 于 非 渠 务 署 管 理 的 河 段 ，如

有 需 要 渠 务 署 亦 会 要 求 相 关 部 门 清 理 。  

( i i )  根 据 指 引 ，渠 务 署 负 责 清 理 河 床 的 垃 圾 。就 委 员 提 及 区 内 有 树 干 跌

在 河 床 中 央 的 情 况 ， 署 方 会 协 调 其 他 部 门 进 行 清 理 。  

 
(会 后 补 注 ：  渠 务 署 已 将 跌 在 林 村 河 近 太 和 桥 河 床 中 央 的 树 干 移 离 河 道 。 ) 

 
1 2 6 .  许 家 杰 先 生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由 于 被 雨 水 淹 浸 ，行 人 隧 道 编 号 N S 6 9 的 两 部 升 降 机 (编 号 为 N S 6 9 A

及 N S 6 9 B )均 告 损 坏 ， 预 计 维 修 时 间 需 要 大 约 一 至 两 个 月 。  

( i i )  本 年 8 月 2 3 日 有 关 行 人 隧 道 水 浸 的 原 因 ， 是 由 于 行 人 隧 道 的 排 水

系 统 主 要 用 作 排 走 隧 道 内 的 雨 水 ，对 于 排 走 洪 水 所 能 发 挥 的 作 用 有

限 ，加 上 当 时 行 人 隧 道 内 的 排 水 点 受 天 文 大 潮 影 响 ，因 而 造 成 水 浸 。

就 以 上 问 题 ，路 政 署 与 渠 务 署 正 研 究 解 决 方 案 。在 解 决 方 案 出 台 前 ，

路 政 署 亦 会 研 究 如 何 在 暴 雨 的 情 况 下 减 低 隧 道 内 设 施 的 损 坏 及 影

响 。  

( i i i )  路 政 署 会 在 雨 季 来 临 前 清 理 所 有 集 水 沟 ，亦 会 定 期 清 理 位 于 水 浸 黑

点 的 集 水 沟 。  

 
1 2 7 .  黄 耀 明 先 生 的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康 文 署 在 每 年 风 季 来 临 前 在 辖 下 的 公 园 修 树 ，减 轻 强 风 对 树 木 的 影

响 。  

( i i )  就 区 内 属 康 文 署 管 理 范 围 而 仍 未 清 理 的 塌 树 ，他 请 委 员 于 会 后 直 接

联 络 他 作 出 跟 进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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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i )  康 文 署 会 先 处 理 倒 塌 的 树 木 及 完 成 清 理 树 枝 等 工 作 ，然 后 清 理 遗 下

的 树 头 ， 继 而 因 应 情 况 考 虑 是 否 需 要 在 塌 树 的 地 方 补 植 树 木 。  

( i v )  署 方 亦 会 根 据 发 展 局 的 指 引 、部 门 的 植 树 经 验 、道 路 与 树 木 的 距 离

及 位 置 等 因 素 ， 以 决 定 是 否 补 植 树 木 。  

 
1 2 8 .  陆 佩 文 女 士 回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食 环 署 职 员 会 在 台 风 期 间 巡 视 区 内 情 况 ，如 有 发 现 渠 口 淤 塞 便 会 通

知 渠 务 署 跟 进 。  

( i i )  台 风 后 清 洁 队 会 清 理 渠 口 的 树 枝 及 树 叶 等 杂 物 。如 果 食 环 署 发 现 有

未 能 实 时 处 理 的 树 枝 ， 亦 会 转 介 相 关 部 门 处 理 。  

 
1 2 9 .  主 席 请 部 门 亦 多 留 意 马 路 边 的 位 置 ， 目 前 有 不 少 树 叶 仍 未 清 理 。  

 
1 3 0 .  李 佳 盈 女 士 表 示 ，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会 检 视 有 关 热 线 服 务 的 操 作 及 职 员 在 处

理 电 话 查 询 时 的 态 度 。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亦 乐 意 在 有 需 要 时 作 出 协 调 。  

 
 

X .  反 对 在 西 贡 北 樟 木 头 村 以 东 及 帝 琴 湾 以 南 之 地 段 兴 建 公 营 房 屋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EH W 6 6 / 2 0 1 7 号 )  

 
1 3 1 .  李 华 光 副 主 席 介 绍 文 件 并 作 以 下 提 问 ：  

 
( i )  为 何 要「 插 针 式 」地 在 马 鞍 山 樟 木 头 以 东 及 帝 琴 湾 以 南 兴 建 公 营 房

屋 ？  

( i i )  目 前 政 府 正 在 进 行 什 么 评 估 ？  

( i i i )  上 述 地 段 有 坟 墓 及 葬 区 ， 改 划 为 房 屋 用 地 并 不 合 适 。  

( i v )  政 府 的 可 行 性 研 究 有 否 拟 定 房 屋 的 发 展 规 模 、边 界 范 围 、住 宅 密 度

及 单 位 数 目 ？ 研 究 报 告 目 前 进 展 如 何 ？  

( v )  认 为 政 府 需 要 关 注 发 展 项 目 的 交 通 、环 境 基 础 设 施 及 其 对 社 会 的 影

响 。  

( v i )  虽 然 目 前 政 府 对 上 述 两 幅 土 地 用 途 未 有 定 案 ，但 他 认 为 政 府 应 该 进

行 地 区 咨 询 ， 听 取 地 区 持 份 者 的 意 见 。  

( v i i )  强 调 上 述 两 幅 土 地 为 绿 化 地 带 ， 规 划 署 及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(“ 土 拓

署 ” )在 改 划 土 地 用 途 时 ， 需 要 征 询 持 份 者 意 见 。  

( v i i i )  持 份 者 理 解 社 会 对 房 屋 的 需 求 大 ，亦 并 非 盲 目 反 对 发 展 房 屋 。早 前

曾 有 私 人 发 展 商 申 请 在 上 述 两 幅 土 地 建 私 营 房 屋 ，规 划 署 以 该 处 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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绿 化 地 带 为 由 而 拒 绝 ，惟 现 时 政 府 却 改 变 土 地 用 途 建 公 营 房 屋 ，是

双 重 标 准 。  

 
1 3 2 .  陈 卓 玲 女 士 回 应 ，上 述 两 幅 土 地 是 增 加 中 短 期 房 屋 供 应 的 潜 在 选 址 。土 拓

署 现 正 研 究 该 处 的 交 通 及 基 建 配 套 设 施 等 ， 以 评 估 该 两 幅 土 地 是 否 适 合 用 作 房

屋 发 展 。  

 
1 3 3 .  颜 颖 康 先 生 响 应 ，土 拓 署 正 就 樟 木 头 以 东 及 帝 琴 湾 以 南 两 幅 用 地 进 行 地 盘

平 整 及 基 础 设 施 工 程 的 可 行 性 研 究 ， 以 确 定 有 关 用 地 的 发 展 潜 力 及 用 途 。 由 于

相 关 的 可 行 性 研 究 正 在 进 行 中 ， 因 此 目 前 暂 未 能 提 供 用 地 的 发 展 模 式 及 其 他 详

情 。 当 研 究 完 成 后 ， 政 府 会 适 时 咨 询 相 关 区 议 会 及 持 份 者 。  

 
1 3 4 .  陈 灶 良 议 员 表 示 当 区 居 民 十 分 关 心 上 述 土 地 的 发 展 ，希 望 政 府 在 可 行 性 研

究 进 行 的 过 程 中 ， 咨 询 樟 木 头 村 、 帝 琴 湾 的 居 民 及 业 委 会 的 意 见 。  

 
1 3 5 .  李 华 光 副 主 席 询 问 当 政 府 决 定 落 实 改 划 用 地 才 提 出 反 对 有 没 有 作 用 ？  

 
1 3 6 .  陈 卓 玲 女 士 响 应 ，在 完 成 可 行 性 研 究 并 有 具 体 建 议 时 ，规 划 署 会 一 如 既 往

联 同 其 他 部 门 咨 询 相 关 区 议 会 的 意 见 ， 亦 会 到 地 区 咨 询 居 民 的 意 见 。  

 
1 3 7 .  李 华 光 副 主 席 表 示 ，假 若 可 行 性 研 究 的 结 果 显 示 上 述 两 幅 土 地 可 作 兴 建 公

营 房 屋 之 用 ， 他 要 求 署 方 在 公 布 结 果 前 先 咨 询 相 关 居 民 的 意 见 。 他 指 ， 樟 木 头

村 的 前 方 及 右 方 目 前 为 一 条 公 路 及 帝 琴 湾 ， 如 果 在 左 方 及 后 方 亦 加 建 房 屋 ， 樟

木 头 村 将 会 被 包 围 ， 该 处 的 空 气 、 排 污 及 环 境 均 会 受 到 影 响 。  

 
1 3 8 .  主 席 表 示 ，规 划 署 及 土 拓 署 必 须 尊 重 当 区 持 份 者 、区 议 员 及 乡 事 委 员 会 的

意 见 。 他 指 李 华 光 副 主 席 已 表 示 上 述 两 幅 土 地 不 适 合 兴 建 公 营 房 屋 ， 希 望 规 划

署 及 土 拓 署 约 见 当 区 区 议 员 、 地 区 持 份 者 、 相 关 业 主 立 案 法 团 及 居 民 ， 以 进 行

地 区 咨 询 。 假 若 当 区 持 份 者 反 对 有 关 发 展 ， 本 委 员 会 尊 重 他 们 的 意 见 ， 予 以 反

对 。  

 
1 3 9 .  邓 铭 泰 议 员 认 为 相 关 部 门 所 做 的 地 区 咨 询 不 足 。他 表 示 ，附 近 居 民 在 购 置

房 屋 时 已 备 悉 上 述 两 幅 土 地 位 于 绿 化 地 带 ， 如 规 划 署 突 然 改 变 土 地 用 途 ， 会 引

起 周 边 居 民 的 忧 虑 ， 因 此 必 须 要 充 分 听 取 居 民 的 意 见 。 新 界 乡 议 局 及 各 个 乡 事

委 员 会 会 紧 密 监 察 乡 郊 地 区 的 土 地 用 途 改 变 ， 在 未 得 到 地 区 支 持 的 情 况 下 ， 亦

会 就 政 府 的 改 划 建 议 提 出 反 对 。 为 免 公 众 认 为 这 些 咨 询 机 构 盲 目 地 反 对 政 府 兴

建 公 营 房 屋 ， 他 请 相 关 部 门 必 须 咨 询 地 区 的 意 见 。  

 
1 4 0 .  李 华 光 副 主 席 希 望 委 员 会 去 信 规 划 署 及 土 拓 署 表 达 上 述 意 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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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4 1 .  任 万 全 议 员 表 示 当 年 大 埔 第 9 区 同 样 没 有 基 础 设 施 ，他 作 为 当 区 区 议 员 反

对 有 关 发 展 ， 惟 最 终 政 府 通 过 在 该 处 建 公 营 房 屋 。 他 同 意 地 区 咨 询 十 分 重 要 ，

但 有 关 的 咨 询 应 该 是 具 规 模 及 代 表 性 ， 而 政 府 亦 需 要 在 咨 询 过 程 具 体 地 解 答 居

民 的 问 题 ， 否 则 便 失 去 咨 询 的 意 义 。 此 外 ， 他 希 望 委 员 会 往 后 能 坚 持 原 则 ， 在

作 出 决 定 时 须 尊 重 当 区 区 议 员 及 居 民 的 意 见 。  

 
1 4 2 .  罗 晓 枫 议 员 认 为 最 重 要 是 政 府 听 取 地 区 意 见 后 ，会 响 应 他 们 的 要 求 ，对 规

划 作 出 相 应 修 订 。  

 
1 4 3 .  陈 灶 良 议 员 亦 建 议 委 员 会 去 信 相 关 部 门 要 求 他 们 到 地 区 咨 询 持 份 者 的 意

见 。  

 
1 4 4 .  主 席 同 意 去 信 规 划 署 及 土 拓 署 反 映 委 员 的 意 见 。  

 
(会 后 补 注 ：  环 房 会 已 于 2 0 1 7 年 1 0 月 2 6 日 分 别 去 信 规 划 署 及 土 拓 署 反 映 意

见 。 )  

 
 

X I .  要 求 尽 快 重 建 位 于 䃟 头 角 村 及 汀 角 村 的 公 厕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EH W 6 7 / 2 0 1 7 号 )  

 
1 4 5 .  刘 志 成 博 士 介 绍 文 件 。  

 
1 4 6 .  主 席 表 示 ，他 本 人 支 持 在 䃟 头 角 村 及 汀 角 村 兴 建 公 厕 ，早 前 亦 以 大 埔 乡 事

委 员 会 首 副 主 席 的 身 份 去 信 食 环 署 提 出 要 求 。  

 
1 4 7 .  陆 佩 文 女 士 表 示 ，食 环 署 会 考 虑 当 区 居 民 的 需 要 、地 区 公 厕 设 施 的 供 应 及

分 布 情 况 (包 括 食 环 署 及 旅 游 场 所 的 现 有 公 厕 )、 是 否 有 合 适 土 地 、 个 别 地 点 的

环 境 及 技 术 限 制 等 因 素 ， 以 决 定 是 否 兴 建 公 厕 。 目 前 ， 距 离 䃟 头 角 村 2 0 0 米 范

围 已 有 一 所 公 厕 (布 心 排 公 厕 )，署 方 亦 已 在 船 湾 联 村 篮 球 场 附 近 放 置 流 动 公 厕 。

至 于 汀 角 村 方 面 ， 在 公 厕 原 地 加 建 有 技 术 上 的 限 制 ， 而 汀 角 村 居 民 对 兴 建 公 厕

亦 持 不 同 意 见 。 署 方 会 继 续 跟 进 题 述 建 议 。  

 
1 4 8 .  罗 晓 枫 议 员 表 示 ， 早 前 曾 要 求 食 环 署 在 锦 山 村 及 中 信 里 公 厕 进 行 维 修 工

程 ， 希 望 署 方 跟 进 。  

 
1 4 9 .  主 席 建 议 刘 志 成 博 士 透 过 地 区 管 理 委 员 会 继 续 跟 进 题 述 事 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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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 I I .  食 物 环 境 卫 生 署 大 埔 区 环 境 卫 生 办 事 处 报 告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EH W 5 7 / 2 0 1 7 号 )  

 
1 5 0 .  陆 佩 文 女 士 请 委 员 备 悉 文 件 。  

 
1 5 1 .  主 席 表 示 ，委 员 会 在 上 次 会 议 曾 讨 论 有 关 非 法 回 收 车 的 问 题 。他 请 相 关 部

门 报 告 有 什 么 法 例 或 方 法 可 取 缔 非 法 回 收 车 。  

 
1 5 2 .  陆 佩 文 女 士 响 应 指 食 环 署 联 同 警 务 处 定 期 采 取 联 合 行 动 ，巡 查 区 内 地 方 包

括 翠 怡 街 回 收 车 的 位 置 ， 如 发 现 违 反 清 洁 法 例 的 情 况 便 会 作 出 检 控 。  

 
1 5 3 .  刘 勇 威 议 员 询 问 自 上 次 会 议 后 ，食 环 署 及 警 务 处 一 共 采 取 多 少 次 联 合 行 动

打 击 非 法 回 收 车 ？ 行 动 中 的 检 控 数 字 为 何 ？  

 
1 5 4 .  陆 佩 文 女 士 表 示 ， 食 环 署 及 警 方 在 2 0 1 7 年 7 月 采 取 一 次 联 合 行 动 ， 亦 安

排 在 9 月 进 行 下 一 次 联 合 行 动 。 署 方 将 于 会 后 向 刘 议 员 提 供 有 关 行 动 的 检 控 数

字 数 据 。  

 
(会 后 补 注 ：  食 环 署 补 充 ，在 2 0 1 7 年 7 月 及 9 月 采 取 的 联 合 行 动 中 ，分 别 发 出

1 张 及 3 张 移 走 障 碍 物 通 知 书 。 )  

 
1 5 5 .  任 启 邦 议 员 指 ，近 日 有 报 章 报 导 食 环 署 在 街 市 严 厉 执 法 ，亦 有 高 层 迫 令 下

属“ 交 数 ”，检 控 街 市 内 的 违 规 档 贩 ，询 问 有 关 报 导 是 否 属 实 。此 外 ，他 留 意 到

8 月 份 检 控 店 铺 违 例 扩 展 营 业 范 围 数 字 比 7 月 份 少 ， 询 问 为 何 署 方 管 理 街 道 与

街 市 的 准 则 不 同 ， 以 及 为 何 署 方 没 有 对 街 道 上 的 违 规 情 况 严 厉 执 法 。 陆 佩 文 女

士 表 示 食 环 署 在 会 后 作 出 响 应 。  

 
(会 后 补 注 ：  食 环 署 表 示 ， 署 方 没 有 订 定 前 线 人 员 需 作 检 控 的 目 标 数 字 或 要 求

员 工 “ 交 数 ”。为 检 视 街 市 管 理 成 效 ，各 分 区 办 事 处 会 备 存 执 法 记

录 作 参 考 及 适 时 检 讨 检 控 行 动 的 成 效 。 为 有 效 打 击 商 铺 违 例 扩 展

营 业 ，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于 本 年 8 月 中 旬 ， 在 大 埔 墟 四 里 及 乡 事 会

坊 一 带 策 划 了 一 个 大 型 跨 部 门 联 合 行 动 ， 以 改 善 阻 街 问 题 。 为 配

合 有 关 行 动 ， 食 环 署 曾 于 8 月 期 间 加 强 巡 查 ， 多 次 向 上 址 一 带 各

店 铺 负 责 人 发 出 劝 喻 信 ， 提 醒 商 户 切 勿 占 用 公 众 地 方 摆 卖 货 品 造

成 行 人 通 道 阻 塞 及 妨 碍 街 道 清 洁 工 作 。 因 此 ， 署 方 认 为 有 关 商 户

对 保 持 环 境 卫 生 及 街 道 畅 通 的 意 识 大 大 提 高 。 此 外 ， 经 过 上 述 的

大 型 跨 部 门 联 合 行 动 及 恒 常 的 联 合 打 击 行 动 后 ， 有 关 阻 街 黑 点 的

情 况 亦 大 为 改 善 。 故 此 ， 该 月 检 控 店 铺 违 例 扩 展 营 业 范 围 的 数 字

比 7 月 份 略 少 。 尽 管 如 此 ， 食 环 署 会 继 续 密 切 留 意 有 关 情 况 ， 并

采 取 适 当 行 动 ， 以 确 保 持 环 境 卫 生 及 街 道 畅 通 。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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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5 6 .  区 镇 桦 议 员 提 出 以 下 意 见 及 建 议 ：  

 
( i )  请 署 方 在 下 次 会 议 开 始 提 供 上 述 文 件 第 甲 ( 1 )项“ 违 反 清 洁 及 阻 街 法

例 个 案 (定 额 罚 款 )” 的 详 细 数 据 ， 并 参 照 文 件 第 己 项 的 方 式 ， 具 体

说 明 大 埔 四 里 、富 善 街 ／ 安 富 道 ／ 崇 德 街 、翠 屏 花 园 及 翠 怡 花 园 的

按 月 检 控 数 字 。  
( i i )  他 指 近 日 街 道 上 出 现 很 多 电 召 的 士 的 横 额 ， 希 望 署 方 跟 进 清 理 。  
( i i i )  希 望 民 政 事 务 处 提 供 清 理 单 车 联 合 行 动 的 相 关 数 据 ，包 括 被 移 除 的

共 享 单 车 数 目 。  

 
1 5 7 .  刘 勇 威 议 员 表 示 ，他 对 相 关 部 门 未 能 在 是 次 会 议 提 供 解 决 区 内 回 收 车 问 题

的 方 案 表 示 失 望 。 他 重 申 ， 回 收 车 所 带 来 的 问 题 严 重 ， 希 望 有 关 部 门 在 下 次 会

议 作 出 响 应 或 于 会 后 联 络 他 提 供 数 据 。  

 
1 5 8 .  主 席 表 示 ， 民 政 事 务 处 将 于 第 十 四 项 议 程 报 告 区 内 被 移 除 的 共 享 单 车 数

目 。 此 外 ， 他 请 警 务 处 及 食 环 署 在 会 后 就 回 收 车 的 议 题 联 络 刘 议 员 。  

 
1 5 9 .  任 万 全 议 员 表 示 ， 根 据 文 件 所 示 ， 有 关 冷 气 机 滴 水 的 投 诉 个 案 有 百 多 宗 ，

但 署 方 未 有 作 出 任 何 检 控 。 由 于 他 本 人 亦 收 到 不 少 相 关 投 诉 ， 他 询 问 署 方 有 关

冷 气 机 滴 水 的 执 法 程 序 及 在 什 么 情 况 下 才 会 作 出 检 控 。  

 
1 6 0 .  谭 荣 勋 议 员 表 示 ，他 乐 意 协 助 移 除 一 些 明 显 违 规 的 宣 传 品 ，加 强 在 路 旁 展

示 宣 传 品 的 管 理 。  

 
1 6 1 .  主 席 表 示 ，移 除 违 规 宣 传 品 并 不 属 委 员 会 及 委 员 的 工 作 ，应 交 由 相 关 部 门

处 理 。  

 
1 6 2 .  陆 佩 文 女 士 表 示 ， 食 环 署 在 过 去 两 个 月 曾 进 行 大 型 行 动 清 理 商 业 性 宣 传

品 。 此 外 ， 她 修 正 上 述 文 件 的 内 容 ， 表 示 署 方 曾 在 过 去 两 个 月 向 违 规 张 贴 商 业

性 宣 传 品 的 人 士 发 出 缴 款 通 知 书 ， 收 取 共 9 2 0 . 6 元 的 罚 款 。  

 
1 6 3 .  主 席 表 示 ， 秘 书 处 已 于 2 0 1 7 年 8 月 1 日 去 信 食 环 署 及 地 政 总 署 ， 要 求 就

「 路 旁 展 示 非 商 业 品 管 理 计 划 实 施 指 引 」 (“ 指 引 ” )的 内 容 展 开 全 面 咨 询 及 检

讨 。 地 政 总 署 已 于 9 月 4 日 回 复 ， 有 关 信 件 亦 已 于 9 月 7 日 转 发 予 各 委 员 。 至

会 议 当 天 ， 食 环 署 仍 未 回 复 ， 待 有 回 复 时 秘 书 处 会 转 发 予 各 委 员 参 阅 。  

 
(会 后 补 注 ：  食 环 署 表 示 ， 署 方 已 向 总 部 反 映 主 席 的 意 见 。 )  

 
1 6 4 .  陆 佩 文 女 士 表 示 ，食 环 署 与 地 政 总 署 于 本 年 6 月 召 开 会 议 ，并 就 指 引 的 内

容 交 换 意 见 。 署 方 会 适 时 作 出 回 复 。  

EHWC_M5_20170913_SC_Revised p.33 



-  3 4  -  

 

1 6 5 .  区 镇 桦 议 员 表 示 ，地 政 总 署 根 本 不 理 解 议 员 的 要 求 ，但 又 不 愿 意 派 员 出 席

会 议 ， 只 作 出 官 僚 式 回 复 ， 不 能 真 正 解 决 问 题 。 他 表 示 ， 全 港 多 区 的 区 议 员 都

遇 到 同 样 问 题 ， 地 政 总 署 必 须 正 视 。 对 于 署 方 的 回 复 ， 他 有 以 下 意 见 ：  

 
( i )  对 于 署 方 坚 持 使 用 者 需 依 照 指 引 的 规 定 ，在 宣 传 品 的 指 定 位 置 展 示

核 准 编 号 及 核 准 展 示 期 ， 他 不 会 继 续 斟 酌 。  

( i i )  有 关 “ 移 除 宣 传 品 前 不 作 任 何 通 知 ”的 处 理 手 法 ，他 认 为 地 政 总 署

是 负 责 核 实 宣 传 横 额 有 没 有 违 反 指 引 的 部 门 ，因 此 当 署 方 认 为 宣 传

品 上 或 有 轻 微 违 反 指 引 的 情 况 (如 台 风 过 后 宣 传 横 额 松 脱 等 )， 可 先

通 知 有 关 区 议 员 作 出 修 正 而 非 实 时 移 除 。他 认 为 地 政 总 署 将 这 个 问

题 留 待 食 环 署 作 出 回 复 的 做 法 并 不 合 理 。  

( i i i )  由 于 区 议 员 很 少 甚 或 没 有 与 区 议 会 或 政 府 部 门 合 办 收 费 活 动 ，即 使

地 政 总 署 放 宽 指 引 ，容 许 在 区 议 员 与 区 议 会 合 办 的 活 动 宣 传 品 上 加

入 收 费 详 情 亦 毫 无 作 用 。他 重 申 区 议 员 举 办 的 活 动 (例 如 为 市 民 打 流

感 针 )并 非 牟 利 ，亦 只 会 向 市 民 收 取 活 动 成 本 ，因 此 有 实 际 需 要 在 宣

传 活 动 的 同 时 ，让 市 民 知 道 有 关 活 动 的 收 费 详 情 。他 希 望 署 方 可 以

因 应 实 际 情 况 ，推 出 便 利 区 议 员 工 作 的 措 施 ，例 如 表 明 活 动 属 非 牟

利 性 质 便 可 以 放 宽 与 收 费 数 据 相 关 的 限 制 等 。  

( i v )  委 员 会 要 求 全 面 检 讨 指 引 ，地 政 总 署 在 覆 函 中 没 有 响 应 该 要 求 ，他

对 此 表 示 不 满 。  

 
1 6 6 .  主 席 指 区 议 员 主 要 为 地 区 办 事 及 服 务 市 民 ，如 他 们 的 宣 传 品 出 现 轻 微 问 题

而 未 能 符 合 指 引 要 求 ， 希 望 署 方 可 先 通 知 他 们 作 出 修 正 ， 以 免 宣 传 品 被 实 时 移

除 。  

 
1 6 7 .  就 地 政 总 署 表 示 将「 政 府 部 门 」延 伸 至 包 括 各 区 区 议 会 ，因 此 区 议 员 办 事

处 与 区 议 会 合 办 的 服 务 、 训 练 课 程 和 活 动 如 事 先 取 得 区 议 会 的 书 面 确 认 ， 亦 可

获 豁 免 受 指 引 第 7 ( b ) ( i )条 所 限 ，刘 勇 威 议 员 建 议 简 化 程 序 ，例 如 在 区 议 员 办 事

处 举 办 活 动 前 先 到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登 记 ， 经 秘 书 处 确 认 后 出 信 或 盖 印 证 明 活 动 与

区 议 会 合 办 ， 从 而 豁 免 有 关 限 制 。  

 
1 6 8 .  李 裕 修 先 生 表 示 ，刘 议 员 的 建 议 是 否 可 行 主 要 视 乎 地 政 处 是 否 接 受 有 关 安

排 。  

 
1 6 9 .  任 万 全 议 员 表 示 ，他 获 分 配 的 十 个 可 悬 挂 宣 传 品 位 置 当 中 ，有 六 个 因 工 程

关 系 而 无 法 使 用 。 为 此 ， 他 曾 去 信 地 政 总 署 要 求 在 其 他 非 地 政 总 署 管 理 的 位 置

悬 挂 宣 传 品 ， 惟 署 方 表 示 需 要 遵 守 指 引 的 相 关 规 定 而 作 出 处 理 。 他 认 为 地 政 总

署 的 回 复 未 能 解 决 他 的 问 题 ， 亦 对 他 不 公 ， 因 此 表 达 不 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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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7 0 .  李 少 文 委 员 表 示 大 埔 墟 街 市 有 严 重 的 滴 水 问 题 ，如 果 沾 到 食 物 亦 会 衍 生 卫

生 问 题 ， 希 望 食 环 署 跟 进 。  

 
1 7 1 .  邓 铭 泰 议 员 表 示 ， 指 引 内 容 属 政 策 的 范 畴 ， 而 有 关 问 题 亦 困 扰 委 员 多 时 ，

因 此 建 议 邀 请 食 环 署 及 地 政 总 署 负 责 政 策 方 面 的 代 表 就 宣 传 品 的 问 题 另 开 会 议

讨 论 。  

 
1 7 2 .  谭 荣 勋 议 员 表 示 ，他 于 自 己 的 选 区 内 只 有 三 个 悬 挂 横 额 的 位 置 ，由 于 地 政

处 在 征 询 其 他 部 门 意 见 后 ， 对 其 余 可 用 作 悬 挂 宣 传 品 的 位 置 有 所 保 留 ， 因 此 未

能 批 准 予 他 使 用 。 他 希 望 相 关 部 门 了 解 区 议 员 面 对 的 问 题 及 他 们 的 实 际 需 要 ，

亦 希 望 地 政 处 可 向 相 关 部 门 反 映 委 员 会 的 意 见 ， 以 便 他 可 以 在 自 己 选 区 合 法 悬

挂 宣 传 品 。  

 
1 7 3 .  主 席 建 议 食 环 署 及 地 政 处 在 会 议 后 联 络 有 关 委 员 ，商 讨 如 何 解 决 上 述 因 工

程 影 响 他 们 悬 挂 宣 传 品 的 问 题 ， 有 需 要 时 署 方 亦 可 约 见 他 本 人 及 相 关 议 员 另 作

详 细 讨 论 。  

 
1 7 4 .  区 镇 桦 议 员 引 述 前 任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专 员 的 意 见 ，指 地 政 处 可 考 虑 将 选 举 时

可 用 作 悬 挂 宣 传 品 的 位 置 用 作 当 区 区 议 员 悬 挂 宣 传 品 的 合 法 位 置 。 他 一 直 争 取

在 “ 一 田 桥 ” 的 两 个 位 置 悬 挂 宣 传 品 ， 惟 相 关 部 门 因 各 种 原 因 反 对 。 他 询 问 民

政 处 可 否 在 这 方 面 作 出 协 调 ， 以 便 利 区 议 员 的 工 作 。  

 
1 7 5 .  邹 健 强 先 生 表 示 ，地 政 处 将 于 会 后 联 络 任 万 全 议 员 及 谭 荣 勋 议 员 以 作 出 跟

进 。  

 
1 7 6 .  主 席 补 充 ，有 需 要 时 民 政 处 、食 环 署 及 地 政 处 可 于 会 后 联 络 相 关 区 议 员 再

作 讨 论 。  

 
 

XIII. 大 埔 区 更 换 及 修 复 水 管 工 程 进 度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EH W 5 8 / 2 0 1 7 号 )  

 
1 7 7 .  主 席 欢 迎 水 务 署 工 程 师 王 建 生 先 生 及 戴 宏 基 先 生 、博 威 工 程 顾 问 有 限 公 司

驻 地 盘 工 程 师 冯 子 劲 先 生 就 是 项 议 程 出 席 会 议 。  

 
1 7 8 .  戴 宏 基 先 生 介 绍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1 7 9 .  刘 勇 威 议 员 表 示 ，工 程 编 号 1 0 / W S D / 11 有 关 大 埔 太 和 路 及 汀 角 路 的 修 复 水

管 工 程 的 完 成 进 度 停 留 在 9 9 %已 有 一 段 时 间 ， 他 希 望 水 务 署 可 如 期 在 本 年 1 0
月 完 成 工 程 。 此 外 ， 他 询 问 水 管 接 驳 的 工 序 是 否 一 并 于 10 月 完 成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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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8 0 .  戴 宏 基 先 生 预 计 有 关 工 程 (包 括 水 管 接 驳 )将 于 1 0 月 完 成 。  

 
 

X I V.  大 埔 区 环 境 管 制 工 作 小 组 进 度 报 告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EH W 5 9 / 2 0 1 7 号 )  

 
1 8 1 .  刘 素 梅 女 士 介 绍 文 件 。  

 
1 8 2 .  陈 乐 谦 先 生 报 告 跨 部 门 联 合 单 车 清 理 行 动 (“ 联 合 行 动 ” )的 详 情 ：  

 
( i ) 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分 别 于 2 0 1 7 年 7 月 1 4 日 、 7 月 2 8 日 及 8 月 1 8 日

及 8 月 3 1 日 联 同 运 输 署 、 地 政 处 、 食 环 署 及 警 务 处 采 取 四 次 联 合

行 动 。 有 关 部 门 在 行 动 展 开 前 分 别 张 贴 了 2 7 7 张 、 3 5 8 张 、 3 9 2 张

及 2 3 4 张 告 示 ， 并 在 行 动 中 先 后 充 公 了 4 7 辆 、 8 6 辆 、 8 7 辆 及 5 2
辆 单 车 。  

( i i )  在 以 上 四 次 行 动 中 ， 共 有 2 3  辆 共 享 单 车 被 充 公 。  

( i i i )  下 次 联 合 行 动 暂 定 于 2 0 1 7 年 9 月 1 5 日 进 行 。  

 
1 8 3 .  刘 勇 威 议 员 提 出 以 下 问 题 及 意 见 ：  

 
( i )  地 政 处 将 大 埔 犁 壁 山 非 法 倒 泥 的 个 案 转 介 相 关 执 法 部 门 跟 进 ，当 中

是 否 包 括 环 保 署 ？  

( i i )  根 据 废 物 处 置 (修 订 )条 例 ， 任 何 人 士 不 得 在 政 府 土 地 或 在 获 得 土 地

拥 有 人 同 意 前 摆 放 废 物 。 从 2 0 1 4 年 起 ， 在 私 人 土 地 摆 放 废 物 亦 须

获 土 地 拥 有 人 的 书 面 授 权 及 环 保 署 的 认 收 ，而 环 保 署 亦 可 根 据 空 气

污 染 管 制 条 例 、水 污 染 管 制 条 例 、噪 音 污 染 管 制 条 例 及 环 境 影 响 评

估 条 例 采 取 执 法 行 动 。就 大 埔 犁 壁 山 的 个 案 ，他 查 询 环 保 署 是 否 已

认 收 有 关 土 地 拥 有 人 的 书 面 授 权 书 ？ 该 位 置 的 泥 头 的 规 模 及 种 类

为 何 ？ 这 个 个 案 是 否 合 符 上 述 各 项 条 例 的 要 求 ？  

 
1 8 4 .  刘 素 梅 女 士 表 示 ，地 政 处 已 将 个 案 转 介 至 相 关 执 法 部 门 包 括 环 保 署 作 出 跟

进 。  

 
1 8 5 .  黄 展 和 先 生 表 示 ，环 保 署 没 有 收 到 相 关 的 书 面 授 权 书 ，亦 正 调 查 有 关 个 案 。

如 有 足 够 证 据 ， 署 方 会 根 据 废 物 处 置 (修 订 )条 例 采 取 执 法 行 动 。  

 
1 8 6 .  区 镇 桦 议 员 指 现 时 有 大 量 共 享 单 车 停 泊 在 公 共 单 车 停 泊 处 ，询 问 除 了 单 车

违 泊 黑 点 外 ， 相 关 部 门 会 否 考 虑 在 公 共 单 车 停 泊 处 进 行 单 车 清 理 行 动 ？ 此 外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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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 认 为 在 街 道 上 的 共 享 单 车 数 目 众 多 ， 但 于 联 合 行 动 中 被 充 公 的 数 目 则 很 少 ，

因 此 希 望 相 关 部 门 可 重 点 清 理 共 享 单 车 较 集 中 的 位 置 。  

 
1 8 7 .  邓 铭 泰 议 员 表 示 ，早 前 他 收 到 岚 山 管 理 处 的 通 知 ，指 有 不 少 共 享 单 车 摆 放

在 屋 苑 的 私 人 范 围 内 而 没 有 人 清 理 或 移 走 。 他 曾 去 信 食 环 署 、 运 输 署 、 路 政 署

及 大 埔 区 议 会 辖 下 的 道 路 、 交 通 安 全 运 动 及 单 车 网 络 发 展 工 作 小 组 反 映 情 况 ，

惟 没 有 任 何 回 复 ， 询 问 跟 进 的 情 况 如 何 。  

 
1 8 8 .  李 华 光 副 主 席 表 示 ，他 亦 留 意 到 有 六 至 七 部 共 享 单 车 摆 放 在 马 牯 缆 村 的 范

围 内 及 附 近 的 垃 圾 收 集 站 。  

 
1 8 9 .  关 永 业 议 员 认 为 ，如 共 享 单 车 摆 放 在 私 人 地 方 ，该 私 人 地 方 的 拥 有 人 或 管

理 人 应 有 权 处 置 该 些 共 享 单 车 ， 而 不 涉 及 刑 事 责 任 。 但 他 建 议 在 这 个 情 况 下 ，

可 先 通 知 G o b e e . b i k e 作 出 适 切 跟 进 。他 指 ，共 享 单 车 公 司 G o b e e . b i ke 曾 派 代 表

出 席 道 路 、 交 通 安 全 运 动 及 单 车 网 络 发 展 工 作 小 组 的 会 议 ， 会 上 该 名 代 表 提 及

G o b e e . b i ke 有 一 名 负 责 处 理 大 埔 区 共 享 单 车 相 关 事 宜 的 职 员 。 他 建 议 秘 书 处 于

会 后 向 委 员 提 供 G o b e e . b i k e 的 联 络 资 料 ，以 便 各 委 员 可 在 发 现 问 题 时 直 接 联 络

该 公 司 。  

 
1 9 0 .  李 少 文 委 员 表 示 ， 区 内 到 处 出 现 共 享 单 车 违 泊 的 情 况 ， 如 有 关 情 况 持 续 ，

相 关 部 门 是 否 可 采 取 执 法 行 动 ，或 与 服 务 提 供 商 商 讨 ，要 求 他 们 采 取 改 善 措 施 ？  

 
1 9 1 .  秘 书 表 示 ， 他 会 与 G o b e e . b i ke 的 代 表 联 络 ， 取 得 他 们 同 意 后 ， 便 会 将

G o b e e . b i ke 的 联 络 资 料 转 发 予 各 委 员 。  

 
1 9 2 .  主 席 表 示 ，有 关 共 享 单 车 的 议 题 可 交 由 道 路 、交 通 安 全 运 动 及 单 车 网 络 发

展 工 作 小 组 跟 进 及 讨 论 ， 亦 建 议 邀 请 相 关 部 门 及 G o b e e . b i k e 的 代 表 出 席 会 议 。  

 
(会 后 补 注 ：  秘 书 处 已 于 2 0 1 7 年 9 月 1 9 日 向 委 员 提 供 G o b e e . b i ke 的 联 络 数 据 。)  

 
 

X V.  工 作 小 组 报 告  

 
 (一 )  环 境 保 护 及 优 化 工 作 小 组  

 
1 9 3 .  工 作 小 组 主 席 李 华 光 议 员 报 告 ，工 作 小 组 于 2 0 1 7 年 8 月 2 4 日 召 开 本 年 度

第 二 次 会 议 并 通 过 了 三 项 区 议 会 拨 款 申 请 ，包 括 由 永 续 尚 源 社 申 请 6 0 , 9 2 0 元 与

工 作 小 组 合 办“ 惜 物 减 废 -厨 余 升 级 再 造 菇 ”活 动 、嘉 道 理 农 场 暨 植 物 园 公 司 申

请 5 8 , 1 7 0 元 与 工 作 小 组 合 办 “ 简 约 共 享 自 然 ” 活 动 及 香 港 青 年 协 会 申 请

6 3 , 4 0 6 元 与 工 作 小 组 合 办 “『 绿 惜 活 力 』 水 陆 历 奇 挑 战 赛 暨 『 惜 水 』 嘉 年 华 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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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 动 。 此 外 ， 工 作 小 组 亦 于 会 上 通 过 支 持 基 督 教 家 庭 服 务 中 心 申 请 环 保 署 的 小

区 参 与 环 境 保 护 活 动 计 划 拨 款 7 1 , 8 1 0 元 与 工 作 小 组 合 办“ 减 废「 惜 」生 活 在 大

埔 区 ” 活 动 。 他 请 委 员 支 持 上 述 活 动 的 拨 款 申 请 。 假 如 上 述 各 项 活 动 的 拨 款 申

请 获 委 员 会 通 过 ， 工 作 小 组 将 定 期 向 委 员 会 汇 报 有 关 活 动 进 度 。  

 
 

 (二 )  大 埔 区 公 屋 发 展 监 察 小 组  

 
1 9 4 .  秘 书 代 表 大 埔 区 公 屋 发 展 监 察 小 组 主 席 李 国 英 议 员 报 告 ， 监 察 小 组 已 于

2 0 1 7 年 9 月 11 日 召 开 本 年 度 的 第 二 次 会 议 。 会 议 上 ， 房 屋 署 除 了 报 告 区 内 公

屋 空 置 单 位 的 数 字 外 ， 亦 介 绍 大 埔 第 九 区 及 颂 雅 路 东 的 公 营 房 屋 工 程 进 度 。 就

上 述 工 程 ， 成 员 提 出 多 项 有 关 规 划 、 交 通 配 套 、 泊 车 数 目 、 地 盘 滋 扰 、 街 市 及

社 福 设 施 等 方 面 的 关 注 ， 并 要 求 署 方 提 供 详 细 及 具 体 的 规 划 资 料 ， 以 便 讨 论 。

监 察 小 组 会 继 续 监 察 上 述 工 程 ， 有 进 一 步 消 息 会 向 委 员 会 报 告 。  

 
 

XVI. 申 请 区 议 会 拨 款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EH W 6 0 / 2 0 1 7 号 )  

 
1 9 5 .  主 席 表 示 ，本 委 员 会 在 是 次 会 议 将 审 议 三 项 区 议 会 拨 款 申 请 ，详 情 见 大 埔

区 议 会 文 件 E H W 6 0 / 2 0 1 7 号 。依 照《 大 埔 区 议 会 常 规 》第 48 ( 9 )及 ( 1 0 )条 ，委 员

如 发 现 与 现 时 处 理 的 拨 款 申 请 有 直 接 个 人 利 益 、 金 钱 上 的 利 益 或 其 他 方 面 的 利

益 关 系 ， 或 与 受 惠 者 或 可 能 受 惠 者 有 关 连 ， 需 要 在 会 上 作 出 申 报 。 他 请 委 员 按

需 要 就 是 次 提 交 本 委 员 会 审 议 的 三 项 区 议 会 拨 款 申 请 申 报 利 益 。  
 
1 9 6 .  根 据 在 会 前 收 集 得 来 的 资 料 ，秘 书 处 并 没 有 发 现 有 委 员 与 申 请 拨 款 的 团 体

有 关 连 。 陈 灶 良 议 员 申 报 他 为 香 港 青 年 协 会 的 成 员 ， 但 没 有 利 益 关 系 。 其 他 委

员 没 有 在 会 议 上 申 报 利 益 。  

 
1 9 7 .  主 席 表 示 ，若 委 员 信 纳 活 动 属 区 议 会 拨 款 的 涵 盖 范 围 及 资 助 范 围 ，而 活 动

能 令 在 区 内 居 住 、 工 作 或 上 学 的 人 士 受 惠 ， 请 考 虑 通 过 文 件 所 载 的 三 项 拨 款 申

请 。  

 
(一 )  惜 物 减 废  –  厨 余 升 级 再 造 菇  

 
1 9 8 .  委 员 的 意 见 及 提 问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区 镇 桦 议 员 询 问 申 请 团 体 的 背 景 及 工 作 小 组 透 过 什 么 渠 道 找 到 这

个 团 体 申 请 拨 款 。  

( i i )  周 炫 玮 议 员 询 问 这 个 团 体 过 往 是 否 曾 经 申 请 区 议 会 拨 款 举 办 活 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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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9 9 .  秘 书 回 复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永 续 尚 源 社 是 根 据 香 港 法 例 第 1 5 1 章《 社 团 条 例 》注 册 成 立 的 团 体 。

他 在 会 议 上 向 委 员 提 供 团 体 的 成 立 日 期 及 注 册 地 址 。  

( i i )  工 作 小 组 早 前 将 邀 请 函 上 载 至 大 埔 区 议 会 网 页 ，透 过 公 开 邀 请 的 方

式 ， 邀 请 合 资 格 的 团 体 申 请 区 议 会 拨 款 举 办 活 动 。  

( i i i )  根 据 记 录 ， 这 个 团 体 过 往 没 有 申 请 大 埔 区 议 会 的 拨 款 。  

 
2 0 0 .  区 镇 桦 议 员 表 示 ，这 个 申 请 团 体 属 新 成 立 的 团 体 ，因 此 建 议 派 员 参 与 它 举

办 的 活 动 ， 以 作 监 察 。  

 
2 0 1 .  刘 勇 威 议 员 希 望 了 解 为 何 这 个 新 成 立 的 团 体 能 于 短 时 间 内 邀 请 大 埔 区 内

数 间 中 小 学 合 作 举 办 活 动 。  

 
2 0 2 .  秘 书 回 复 ，秘 书 处 备 悉 区 镇 桦 议 员 的 建 议 。此 外 ，根 据《 社 团 条 例 》注 册

的 团 体 均 可 申 请 区 议 会 拨 款 ， 团 体 成 立 的 时 间 并 不 会 影 响 其 申 请 资 格 。  

 
2 0 3 .  任 启 邦 议 员 表 示 ，即 使 团 体 成 立 不 久 ，亦 应 该 让 它 有 举 办 活 动 的 机 会 ，但

他 留 意 到 这 个 拨 款 申 请 包 括 多 个 工 作 坊 ， 而 且 举 办 的 时 间 较 长 ， 担 心 团 体 准 备

的 时 间 不 足 ， 询 问 他 们 是 否 有 具 体 的 计 划 去 完 成 整 个 活 动 。  

 
2 0 4 .  区 镇 桦 议 员 询 问 为 何 团 体 只 邀 请 文 件 所 示 的 1 0 间 中 小 学 ， 以 及 挑 选 学 校

的 准 则 为 何 。  

 
2 0 5 .  秘 书 回 复 ，团 体 曾 与 这 些 中 小 学 合 作 举 办 活 动 ，对 它 较 为 熟 悉 ，加 上 准 备

的 时 间 较 短 ， 因 此 希 望 在 这 次 活 动 再 次 与 这 些 中 小 学 合 作 。  

 
2 0 6 .  刘 勇 威 议 员 询 问 这 个 新 成 立 的 团 体 如 何 在 短 时 间 内 与 这 数 间 中 小 学 建 立

合 作 关 系 。  

 
2 0 7 .  郭 永 健 委 员 表 示 ，区 议 会 拨 款 属 公 帑 ，不 应 只 邀 请 区 内 部 份 学 校 参 与 。他

建 议 团 体 同 时 邀 请 区 内 所 有 中 小 学 参 与 活 动 ， 如 有 多 于 五 间 则 可 进 行 抽 签 决 定

合 作 对 象 。  

 
2 0 8 .  周 炫 玮 议 员 表 示 ，中 学 与 小 学 的 学 生 年 龄 相 差 较 远 ，询 问 活 动 是 否 同 样 适

合 于 中 学 或 小 学 举 办 。  

 
2 0 9 .  主 席 表 示 可 根 据 委 员 的 建 议 ，要 求 团 体 邀 请 区 内 所 有 中 小 学 参 与 活 动 。他

补 充 ， 早 前 团 体 的 代 表 曾 到 环 境 保 护 及 优 化 工 作 小 组 介 绍 活 动 及 就 拨 款 申 请 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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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 工 作 小 组 成 员 的 意 见 ， 当 时 工 作 小 组 成 员 并 没 有 对 活 动 提 出 反 对 意 见 。  

 
2 1 0 .  邓 铭 泰 议 员 表 示 ，活 动 包 括 工 作 坊 环 节 ，需 要 学 校 的 配 合 ，因 此 可 以 理 解

为 何 它 希 望 邀 请 1 0 间 相 熟 的 学 校 合 作 。他 指 团 体 的 注 册 日 期 与 其 组 织 的 新 旧 无

关 。 此 外 ， 他 认 为 这 个 种 菇 的 活 动 是 新 尝 试 ， 希 望 委 员 不 必 过 份 质 疑 这 个 团 体

及 其 举 办 的 活 动 ， 只 需 要 加 强 监 察 便 可 。 他 对 活 动 表 示 支 持 。  

 
2 1 1 .  李 少 文 委 员 指 ， 团 体 曾 在 工 作 小 组 会 议 表 示 ， 由 于 该 10 间 中 小 学 有 推 行

环 保 方 面 的 工 作 ， 因 此 邀 请 它 们 合 作 举 办 活 动 。 他 认 为 这 活 动 有 助 推 动 环 保 ，

值 得 支 持 。  

 
2 1 2 .  刘 勇 威 议 员 表 示 ，活 动 涉 及 用 厨 余 培 植 可 食 用 菇 ，因 此 希 望 提 醒 团 体 应 教

导 学 生 要 注 意 食 物 安 全 ， 以 免 他 们 误 以 为 所 有 种 出 来 的 菇 菌 类 都 可 以 食 用 。  

 
2 1 3 .  秘 书 的 回 复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会 向 团 体 转 达 有 关 食 物 安 全 方 面 的 意 见 。  

( i i )  根 据 他 与 团 体 负 责 人 的 接 触 及 网 上 资 料 ，得 知 她 在 成 立 该 团 体 之 前

已 累 积 不 少 举 办 活 动 的 经 验 ，因 此 可 能 与 部 份 曾 合 作 的 学 校 较 为 熟

悉 。  

( i i i )  就 委 员 建 议 邀 请 更 多 区 内 学 校 参 与 活 动 ，秘 书 处 亦 会 向 团 体 转 达 意

见 。  

 
2 1 4 .  委 员 会 议 决 拨 款 6 0 , 9 2 0 元 予 永 续 尚 源 社 与 环 境 保 护 及 优 化 工 作 小 组 合 办

“ 惜 物 减 废  –  厨 余 升 级 再 造 菇 ” 活 动 。  

 
 
(二 )  简 约 。 共 享 x 自 然  

 
2 1 5 .  委 员 会 议 决 拨 款 5 8 , 1 7 0 元 予 嘉 道 理 农 场 暨 植 物 园 公 司 与 环 境 保 护 及 优 化

工 作 小 组 合 办 “ 简 约 。 共 享 x 自 然 ” 活 动 。  

 
 
(三 )  『 绿 惜 活 力 』 水 陆 历 奇 挑 战 赛 暨 『 惜 水 』 嘉 年 华  

 
2 1 6 .  就 陈 灶 良 议 员 所 作 出 的 利 益 申 报 ，主 席 建 议 他 在 讨 论 这 个 拨 款 的 过 程 中 保

持 缄 默 ， 有 需 要 时 会 请 他 提 供 补 充 数 据 。 委 员 会 同 意 主 席 的 建 议 。  

 
2 1 7 .  区 镇 桦 议 员 表 示 在 批 出 拨 款 前 ，团 体 已 进 行 宣 传 活 动 ，而 宣 传 物 品 上 暂 未

有 区 议 会 赞 助 的 字 句 ， 询 问 团 体 是 否 可 以 进 行 这 样 的 宣 传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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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1 8 .  秘 书 回 复 ，在 委 员 会 通 过 拨 款 前 ，团 体 并 没 有 得 到 区 议 会 的 赞 助 ，因 此 宣

传 品 上 不 可 印 有 大 埔 区 议 会 赞 助 的 字 句 。 然 而 ， 由 于 团 体 希 望 吸 引 更 多 市 民 报

名 参 与 比 赛 ， 因 此 有 需 要 尽 早 展 开 宣 传 工 作 。 团 体 会 在 委 员 会 通 过 拨 款 后 ， 根

据 守 则 在 宣 传 品 及 纪 念 品 上 适 当 加 上 “ 大 埔 区 议 会 赞 助 ” 的 字 句 。  

 
2 1 9 .  区 镇 桦 议 员 表 示 ，他 从 团 体 的 宣 传 品 上 得 知 活 动 有 其 他 赞 助 商 ，询 问 会 否

影 响 其 拨 款 预 算 。  

 
2 2 0 .  秘 书 表 示 ，团 体 在 提 交 区 议 会 拨 款 申 请 的 时 候 仍 未 有 任 何 赞 助 ，因 此 暂 未

作 出 申 报 。 根 据 团 体 提 供 的 最 新 资 料 ， 目 前 的 赞 助 主 要 是 参 加 者 的 饮 品 、 场 地

及 纪 念 品 等 ， 并 非 直 接 金 钱 资 助 。 即 便 如 此 ， 秘 书 处 已 提 醒 团 体 必 须 就 所 有 赞

助 作 出 申 报 ， 亦 需 提 交 鸣 谢 信 的 副 本 予 秘 书 处 存 档 。 如 有 任 何 收 入 ， 亦 需 先 用

作 扣 除 活 动 的 开 支 ， 余 额 才 由 区 议 会 拨 款 支 付 。  

 
2 2 1 .  刘 勇 威 议 员 希 望 秘 书 处 留 意 团 体 的 赞 助 与 预 算 支 出 有 否 重 迭 。此 外 ，他 表

示 现 时 文 件 所 显 示 的 小 计 位 置 比 较 混 乱 ， 建 议 优 化 文 件 的 表 达 方 式 。  

 
2 2 2 .  委 员 会 议 决 拨 款 6 3 , 4 0 6 元 予 香 港 青 年 协 会 与 环 境 保 护 及 优 化 工 作 小 组 合

办 “『 绿 惜 活 力 』 水 陆 历 奇 挑 战 赛 暨 『 惜 水 』 嘉 年 华 ” 活 动 。  

 
 

XVII. 申 请 小 区 参 与 环 境 保 护 活 动 计 划 拨 款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EH W 6 1 / 2 0 1 7 号 )  

 
2 2 3 .  主 席 表 示 ， 在 小 区 参 与 环 境 保 护 活 动 计 划 下 ， 环 境 保 护 署 在 2 0 1 7 年 透 过

民 政 事 务 总 署 向 大 埔 区 议 会 拨 款 2 0 万 元 ，推 行 地 区 环 境 保 护 活 动 。本 年 的 推 广

主 题 为“ 惜 物 减 废 在 小 区 ，干 净 回 收 变 资 源 ”。委 员 会 早 前 决 定 由 环 境 保 护 及 优

化 工 作 小 组 跟 进 有 关 事 宜 。 环 境 保 护 及 优 化 工 作 小 组 通 过 邀 请 基 督 教 家 庭 服 务

中 心 合 作 ， 筹 划 相 关 的 地 区 环 境 保 护 活 动 。 有 关 活 动 及 拨 款 详 情 载 于 大 埔 区 议

会 文 件 E H W 6 1 / 2 0 1 7 号 。依 照《 大 埔 区 议 会 常 规 》第 4 8 ( 9 )及 ( 1 0 )条 ，各 位 如 发

现 与 现 时 处 理 的 拨 款 申 请 有 直 接 个 人 利 益 、 金 钱 上 的 利 益 或 其 他 方 面 的 利 益 关

系 ， 或 与 受 惠 者 或 可 能 受 惠 者 有 关 连 ， 需 要 在 会 上 作 出 申 报 。  

 
2 2 4 .  根 据 在 会 前 收 集 得 来 的 资 料 ，秘 书 处 并 没 有 发 现 有 委 员 与 申 请 拨 款 的 团 体

有 关 连 。 会 议 上 亦 没 有 委 员 申 报 利 益 。  

 
2 2 5 .  主 席 表 示 ，若 委 员 信 纳 活 动 属 小 区 参 与 环 境 保 护 活 动 计 划 拨 款 的 涵 盖 范 围

及 资 助 范 围 ， 而 活 动 能 令 在 区 内 居 住 、 工 作 或 上 学 的 人 士 受 惠 ， 请 考 虑 通 过 文

件 所 载 的 拨 款 申 请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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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2 6 .  委 员 会 议 决 拨 款 7 1 , 8 1 0 元 予 基 督 教 家 庭 服 务 中 心 与 环 境 保 护 及 优 化 工 作

小 组 合 办 “ 减 废 「 惜 」 生 活 在 大 埔 区 ” 活 动 。  

 
 

XVIII. 其 他 事 项  

 
(一 )  有 关 区 议 会 拨 款 的 个 案 讨 论  

 
2 2 7 .  主 席 表 示 ，委 员 会 在 上 次 会 议 讨 论 一 个 区 议 会 拨 款 个 案 。经 讨 论 后 ，委 员

会 议 决 ：  

 
( i )  向 该 团 体 发 出 书 面 警 告 ，提 醒 他 们 在 申 请 区 议 会 拨 款 时 ，务 必 遵 守

守 则 订 明 的 各 项 规 定 。  

( i i )  三 年 内 (由 2 0 1 7 年 7 月 1 2 日 起 计 )暂 停 邀 请 该 团 体 与 委 员 会 辖 下 的

环 境 保 护 及 优 化 工 作 小 组 合 作 举 办 活 动 。  

( i i i )  要 求 该 团 体 于 两 个 月 内 (即 2 0 1 7 年 9 月 11 日 或 之 前 )， 向 委 员 会 提

供 上 述 三 次 活 动 的 收 入 纪 录 ，以 证 明 该 团 体 在 活 动 中 所 获 得 的 收 入

总 额 确 实 为 3 8 , 1 8 0 元 。  

 
2 2 8 .  秘 书 处 已 于 7 月 28 日 向 团 体 发 出 警 告 信 ， 通 知 它 有 关 委 员 会 的 决 定 。 另

外 ， 秘 书 处 已 按 委 员 会 的 决 定 ， 要 求 团 体 在 2 0 1 7 年 9 月 11 日 或 之 前 提 供 活 动

的 相 关 收 入 记 录 ， 以 证 明 该 团 体 在 活 动 中 所 获 得 的 收 入 总 额 确 实 为 3 8 , 1 8 0 元 。 

 
2 2 9 .  秘 书 表 示 ， 截 至 2 0 1 7 年 9 月 11 日 ， 团 体 向 秘 书 处 提 交 了 三 份 补 充 文 件 ，

分 别 为 团 体 辖 下 的 保 育 园 区 截 至 2 0 1 4 年 1 月 3 1 日 、 2 0 1 5 年 1 月 3 1 日 及 2 0 1 6
年 1 月 3 1 日 的 年 度 核 数 报 告 。此 外 ，团 体 亦 于 会 议 当 日 向 秘 书 处 提 交 补 充 资 料 ，

包 括 团 体 就 活 动 收 入 所 作 出 的 书 面 解 释 及 相 关 捐 款 箱 的 开 箱 记 录 。 秘 书 处 在 会

议 上 向 委 员 派 发 有 关 文 件 ， 供 委 员 参 阅 。  

 
2 3 0 .  刘 勇 威 议 员 的 意 见 及 提 问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除 了 退 还 予 政 府 的 38 , 1 8 0 元 外 ，他 对 于 团 体 是 否 将 剩 余 收 入 交 到 环

保 署 辖 下 的 环 境 及 自 然 保 育 基 金 (“ 环 保 基 金 ” )存 疑 。  

( i i )  认 为 捐 款 及 活 动 收 费 的 性 质 完 全 不 同 ， 不 能 混 为 一 谈 。  

( i i i )  认 为 参 加 者 的 实 际 捐 款 与 捐 款 记 录 难 以 核 对 。  

( i v )  在 区 议 会 赞 助 的 活 动 中 可 否 放 置 捐 款 箱 ？ 有 没 有 往 例 ？ 他 担 心 会

造 成 假 借 区 议 会 拨 款 活 动 之 名 募 捐 的 情 况 。  

( v )  将 收 入 回 拨 环 保 基 金 属 团 体 的 责 任 。他 怀 疑 团 体 骗 取 政 府 的 资 助 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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履 行 他 们 向 环 保 基 金 回 拨 收 入 的 责 任 ，除 了 是 获 利 的 途 径 外 ，亦 逃

避 了 自 身 向 环 保 基 金 应 负 的 责 任 ， 因 此 团 体 的 说 法 并 不 合 逻 辑 。  

 
2 3 1 .  秘 书 的 回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团 体 希 望 透 过 秘 书 处 澄 清 环 保 基 金 为 环 保 署 辖 下 的 基 金 ，属 政 府 资

助 。  

( i i )  团 体 表 示 已 将 所 有 收 入 交 到 环 保 基 金 ， 而 他 们 本 身 没 有 任 何 得 益 。  

( i i i )  《 大 埔 区 议 会 拨 款 守 则 》 第 1 8 条 订 明 与 赞 助 和 捐 赠 的 相 关 条 文 ，

当 中 列 明 团 体 一 般 可 接 受 现 金 或 实 物 的 赞 助 ( 烟 草 或 烈 酒 商 等 除

外 )。  

( i v )  就 刘 议 员 询 问 过 往 有 没 有 团 体 在 区 议 会 赞 助 的 活 动 放 置 捐 款 箱 ，秘

书 处 会 尝 试 翻 查 资 料 并 联 络 刘 议 员 作 出 跟 进 。但 他 重 申 ，所 有 捐 款

都 会 被 界 定 为 收 入 ，团 体 须 根 据《 大 埔 区 议 会 拨 款 守 则 》第 1 7 . 2 条

向 区 议 会 作 出 申 报 ， 秘 书 处 亦 会 在 扣 减 所 有 收 入 后 才 发 还 余 款 。  

 
2 3 2 .  刘 勇 威 议 员 的 意 见 及 提 问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开 箱 记 录 不 是 活 动 当 天 或 活 动 期 间 的 数 字 ，团 体 所 提 供 的 核 数 报 告

及 开 箱 记 录 无 法 证 明 3 8 , 1 8 0 元 是 如 何 计 算 出 来 。  

( i i )  在 活 动 当 天 才 放 置 捐 款 箱 根 本 无 法 核 实 ，亦 可 以 借 区 议 会 活 动 之 名

进 行 募 捐 ， 加 上 委 员 并 不 知 情 ， 认 为 情 况 严 重 。  

( i i i )  团 体 在 海 报 上 印 上「 收 费 」的 字 眼 ，现 时 却 用「 建 议 入 场 费 」 作 解

释 ， 并 不 合 理 。 他 认 为 团 体 失 责 及 推 卸 责 任 。  

( i v )  希 望 引 此 为 鉴 ， 亦 要 多 加 留 意 其 他 拨 款 活 动 有 否 出 现 这 类 情 况 。  

 
2 3 3 .  郭 永 健 委 员 认 为 团 体 有 预 谋 地 在 这 三 年 间 绕 过 区 议 会 的 规 则 收 取 入 场 费 ，

他 询 问 秘 书 处 用 什 么 准 则 处 理 个 案 。  

 
2 3 4 .  邓 铭 泰 议 员 表 示 ， 有 委 员 指 团 体 有 预 谋 地 收 取 费 用 的 说 法 对 团 体 并 不 公

平 ， 他 认 为 这 充 其 量 是 团 体 内 部 的 行 政 失 误 。 他 指 团 体 将 钱 交 到 环 保 基 金 ， 在

概 念 上 这 些 捐 款 并 不 是 团 体 的 收 入 ，但 为 免 产 生 误 会 ，团 体 亦 愿 意 将 3 8 , 1 8 0 元

归 还 政 府 。 他 认 为 团 体 以 往 在 环 保 方 面 贡 献 良 多 ， 亦 已 作 出 补 偿 ， 因 此 接 受 团

体 的 解 释 ， 认 为 它 绝 非 有 意 图 骗 取 区 议 会 拨 款 。  

 
2 3 5 .  主 席 表 示 ，委 员 会 应 集 中 处 理 团 体 有 否 违 反《 大 埔 区 议 会 拨 款 守 则 》及 按

守 则 的 范 围 订 定 罚 则 。 他 认 为 团 体 既 然 已 向 政 府 退 还 所 得 收 入 ， 亦 已 按 委 员 会

要 求 递 交 补 充 文 件 ， 因 此 建 议 结 束 这 个 个 案 的 讨 论 及 跟 进 。 委 员 会 同 意 主 席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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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 议 。  

 
 

XIX.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 

 
2 3 6 .  主 席 宣 布 ， 下 次 会 议 订 于 2 0 1 7 年 11 月 8 日 (星 期 三 )下 午 2 时 3 0 分 举 行 。 

 
2 3 7 .  议 事 完 毕 ， 会 议 于 下 午 9 时 正 结 束 。  

 
 

大 埔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 
2 0 1 7 年 1 0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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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永業任廠邦區鎮樺
周炫王韋劉勇威任萬全

敬敢者：

要求改善大埔市區水浸問題及加強河道排洪能力之事宜

本年8月23日颱風 天鴿襲港，天文台發出十號聽風信號，同時天文台發出警告
「
預料

制魚淆的海水高度會在上午9時至 下午2時期間上漲至海圖基準面以上3米或更高，而預料

吐露港的海水高度會在中午12時左右 上漲至海圖基準面約5.0米，海水 上漲可能會引致 低

達地區出現嚴重水浸」 。 是次颱風導致大埔多處出現海水倒灌及嚴重水浸的情況，當 中包

括廣福道及南運路交界行人隧道嚴重水浸，水深至隧道頂部，可見 當日 天文大潮與暴雨

的威力，也見區內排水象統的不足 。

根據天文台資料，過去一百年左右，曾有兩次風暴潮造成嚴重傷亡，一次 在1906年，

另 一 次在1937年，分別造成15 000人和 11 000人死亡。風暴潮的水位高度視乎水深

和海岸線形狀而定 。 若風暴潮遇 上天文大潮，後呆會較為嚴重。由於香港的地理位置，

吹東風或南風時香港 較易受風暴潮影響。這從我們知道熱帶氣旋的風總是向逆時針方向

吹，便可以想像得到。回看資料，1979年的颱風荷貝襲港時，在新界束的大埔潛水位 上

升了3.2米 。 為減輕風暴潮對新市鎮的威脅，當年港英政府在新界束的沙田等地區在填

海時使額外填高了3 米。

如此遠見的工程也難敵氣候變化，我們建議 責署等部門盡快作出以下措施，改善

區內遇到百年一遇、五十年一遇、十年一遇的風暴潮問題：

1.加密清理林村河及大埔河河床淤泥，加強排洪能力﹔

2.在低逢地點如隧道加建抽水奈，加快排走雨水﹔

3.加設
「

防倒灌水間」’減少水海水經排水渠回湧路面的問題﹔

4.長遠 而言，我們要求在水浸黑點加建蓄洪池，收集未能即時排走的雨水 。

我們希望 貴署收集有關水浸數據，並收納我們的意見，改善大埔區水浸的情況 。

謝謝。

此致

渠務署署長

2017年 9月 13 日

大埔區議員 關永業任敢邦

區鎮樺周炫瑋

劉勇威任萬全

（任敢邦代行）謹敢

聯絡處：新界大靖當善報善美樓拖下23號電話：266“6往往 傳真：268毛4445

附件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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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埔區民主派區議員

關永業 任敵邦 區鎮樺
周炫瑋 劉勇威 任萬全

敬敢者：

要求康文署加強人手於颱風後處理倒塌樹木事宜

今年八月，本港於一個月內發出多次颱風信號，多處地區廣泛受災，使樹木

倒塌，導致多處地區的馬路及街道滿佈樹木殘枝。

我們於颱風後巡視地區，看見貴處積極派員到各地區清潔街道，在此我們

戚謝各前線員工辛勞工作。但我們發現颱風後的樹木殘枝問題嚴重，而貴處的

人手有限，未能於一兩日內完成處理工作，故希望貴處能夠加強人手為日後颱

風後的清潔安排早作準備，盡快使街道回復原貌，讓市民回復正常的生活。

因此，我們希望貴處考慮上述的建議並且於區議會上加以討論。

致此

署文康

大埔區議員 關永業 任毆邦

區鎮樺 局炫瑋

劉勇威 任萬全

（周炫瑋代行） ／）譯毆

2017 年 9 月 \1－－曰

聯絡處：新界大埔太和那麗和樓下 122A 室電話： 37065497 傳真： 37021902

附件二




